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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口

第 1842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建筑应用

技术标准》 的公告

现批准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 (GRC) 建筑应用技术标准》 为

行业标准，编号为 JGJIT 423 - 20 1 8 ，自 20 1 8 年 10 月 1 日起

实施 。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 网站 (www. mohurd.gov. cn )

公开，并向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罔建筑工业出

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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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 2015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的通知 >> (建标 [2014J 1 89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标准 。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 2 . 术语和符号 ; 3 . 材

料; 4 . 建筑设计 ; 5 .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 6.GRC 平板结构设

i十; 7 . GRC 带肋板结构设计; 8. GRC 背附钢架板结构设计; 9. 制

作加工 ; 1 0 . 安装施工; 1 1. 验收 ; 1 2. 维修与保养。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

研究总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送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

庄东里 1 号，邮政编码: 100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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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为提高玻璃纤维增强水泥(以下简称 GRC) 建筑应用技

术水平，促进 GRC构件在建筑中应用的科学化、规范化，做到

技术先进、安全可靠、适用美观和经济合理，保证工程质量，制

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 GRC 构件的材料选用、建筑与结构设计、

制作加工、安装施工、验收及维修与保养。

1. O. 3 GRC构件在建筑中的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 glass fib er reinforced cem ent 

以耐碱玻璃纤维为主要增强材料、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在!、

子等为集料，并辅以外加剂等组分，制成的纤维增强水泥基材

料。 简称 GRC。

2. 1. 2 GRC 构件 GRC element 

以 GRC 制成的，用于建筑外围护的构件。 包括 GRC 外墙

板和 GRC装饰制品 。

2. 1. 3 GRC外墙板 GRC cladding panel 

以 GRC 制作的，用于建筑外围护的非承重外墙板。 包括

GRC单板和 GRC复合板，简称 GRC板 。

2. 1. 4 GRC装饰制品 GRC decorative products 

以 GRC制作的，用于建筑物外立面檐线、腰线、窗套、门

套、山花、装饰柱等特定部位及其他各种装饰造型的构件。

2. 1. 5 GRC 外墙 GRC exterior wall 

由 GRC构件和支承结构体系组成的，可相对主体结构有一

定位移能力，不分担主体结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结构或装饰

性结构。

2. 1. 6 GRC 带肋板 GRC ribbed panel 

在 GRC板背面四周或需要加强的部位制作有 GRC 加强肋

的 GRC 板 。 包括 GRC 单层肋板、 GRC夹芯肋板和各种 GRC 装

饰构件等。

2. 1. 7 GRC 背附钢架板 GRC st ud frame panel 

将 GRC 面板、柔性锚杆(或其他形式的柔性锚固件)和钢

框架等在工厂按设计要求一次预制完成的 GRC 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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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8 表面防护材料 surface protection coating 

用于改善 GRC构件表面耐污、防水、耐久性能的材料。

2. 1. 9 柔性锚杆 fl ex anchor 

用来连接 GRC 面板和背附钢架的做成 90。拐弯的钢筋件，

通常用来传递横向的风荷载和地震荷载，允许在和面板垂直的方

向上有一定的转动自由度 。

2. 1. 10 重力锚杆 gravity anchor 

连接 GRC 面板和背附钢架的金属件，位置通常靠近 GRC

面板底部，用来承担整个面板的重量。

2. 1. 11 背附钢架 st ud frame 

具有结构功能的金属框架，通过柔性锚杆和重力锚杆支承

GRC 面板，并与主体结构相连接。

2. 1. 12 粘结盘 bonding pad 

为了固定锚固件而在 GRC 结构层上额外堆起的一块 GRC

材料， 一般用在背附钢架 GRC构件上 。

2. 1. 13 GRC标准试件 GRC normat ive test coupons 

采用按标准方法制作的 GRC试验板，经标准养护或与 GRC

构件同条件下养护至龄期后，在距试验板边缘规定距离以内的中

间部位切割成用于不同性能试验且符合相应试验标准尺寸的

试件。

2.2 符 口
可

2.2.1 材料力学性能

D 一一材料刚度;

E一一材料弹'性模量 ;

f 钢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fA Uk --GRC材料老化后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f民 一- GRC材料抗拉初裂强度标准值 ;

fc 一一-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Lk - GRC材料比例极限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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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k --GRC 材料抗弯强度标准值;

f、tk 一一钢材或普通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

ft 一-1昆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fUk 一-GRC 材料抗拉强度标准值;

fv 一←一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fy 一一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Yk 一一钢材或普通钢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儿tJOR A 一-GRC 材料在自然大气暴露条件下达到设计使用年限

后的抗弯强度值 ;

儿幻1R 1-: 一一-GRC 材料标准龄期抗弯强度值;

rg 一一-材料重力密度 。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及承载力

4 

F叫 ←-GRC锥体破坏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F ck --GRC 锥体破坏受拉承载力标准值;

Fi 一-单个试件的锚固受拉承载力;

Fk -一一锚固受拉承载力标准值 ;

F叫 一-锚栓钢材破坏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Fs1毛 一一锚栓(或锚杆)钢材破坏受拉承载力标准值;

Fspk 一-GRC 劈裂破坏受拉承载力标准值;

F一一一该批试件锚固受拉承载力平均值;

Gk 一一重力荷载标准值 ;

M一一弯矩设计值;

Mx 一一绕 r 轴的弯矩设计值 ;

My 一←绕 y 轴的弯矩设计值 ;

N 轴力设计值;

Nd 一一锚固拉力设计值;

NE 一一→11伍界轴压力;

PEk 一一平行于 GRC 构件面板平面的集中水平地震作用标

准值;

qEk 一一垂直于 GRC 构件面板平面的分布水平地震作用标



准值;

q(λ 重力荷载标准值 ;

qk 一一荷载标准值;

Q"I 一-GRC 边缘破坏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Q，k 一-GRC边缘破坏受剪承载力标准值;

Q呐 一-GRC剪撬破坏受剪承载力标准值;

Q 一一单个试件的锚固受剪承载力;

Qk 一一铀罔受'剪承载力标准值 ;

Q只l 一一 销栓钢材破坏受91J承载力设计值 ;

Q，k 一一 锚栓钢材破坏受剪承载力标准，值;

Q一一该批试刊二锚间受剪承载力平均值 ;

R 构件抗力或锚固承载力设计值;

Rγ 一-GRC构件抗裂承载力设计值;

S一一荷载效应基本组合设计值;

SE 一一地震作用效应和其他荷载效应按基本组合的设计值;

S Ek ~-一地震作用效应标准值;

SC;k 一一永久荷载效应标准值;

Sγ 荷载效应按标准组合的设计值;

STMk 一-温湿度作用效应标准值;

SWk 一一风荷载效应标准值;

u 一一构件挠度;

Ulìm 一构件挠度限值;

V一一剪力设计值 ;

Vd 锚固剪力设计值;

Vx 一-.r 轴方向剪力设计值;

Vy 一一 y 轴方向剪力设计值 ;

ω。 基本风压;

Wk 一一风荷载标准值;

σ一一应力设计值;

σb 一一重力荷载和风荷载按基本组合或标准组合计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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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C 构件截面弯拉应力设计值;

σk 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 GRC 构件截面应力

标准值;

σEk 一一地震作用下 GRC构件截面应力标准值;

负;k 一一重力荷载作用下 GRC 构件截面应力标准值;

σwk 风荷载作用下 GRC 构件截面应力标准值;

σr 一-GRC 构件截面抗裂应力设计值;

σt 一一温温度效应按基本组合或标准组合计算的 GRC 构件

截面轴拉应力设计值;

σ，" -GRC构件的温度应力参考值;

冉 一一-GRC构件的湿度应力参考值。

2.2. 3 几何参数

6 

A 一一GRC构件平面面积或型材毛截面面积;

An ←一一立柱的净截面面积;

人 一一锚筋的总截面面积;

br 一←→截面的翼缘计算宽度;

d 二一直径;

6 ←一截面中性轴到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t。 一一按异形截面尺寸计算的中性轴到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h 一一厚度 ;

t 一一跨度;

ln 一一受拉钢筋锚固长度;

lm 一一短边净跨;

ln 一一长边净跨;

lx 一一短边边长;

ly -*边边长;

Ix ←一绕 z 轴的毛截面惯性矩;

Iy 一一绕 y 轴的毛截面惯性矩;

Sx 一一横梁截面绕 z 轴的毛截面面积矩;

Sy 横梁截面绕 y 轴的毛截面面积矩;



t 钢材或锚板厚度;

人 横梁截面垂直于 工 轴腹板的截面总宽度;

ty 一一横梁截面垂直于 y 轴腹板的截面总宽度;

W一一毛截面抵抗矩;

Wmin 一一最小弹性抵抗矩;

W" 一一弯矩作用方向的净截面抵抗矩;

Wnx 一一绕截面 r 轴的净截面抵抗矩;

W町 一←一绕截面 y 轴的净截面抵抗矩。

z 沿剪力作用方向最外层锚筋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

2.2.4 系数及其他

K -一-GRC 强度衰减系数;

走 一一地震作用下锚固承载力降低系数;

m 一一弯矩系数;

n1 X 短边板跨中心点处的弯矩系数;

111 xm<l x 一一短边板跨内最大弯矩系数;

m: 一一固定边中点沿 lx 方向的弯矩系数;

7n y 长边板跨中心点处的弯矩系数 ;

7nymax 一一长边板跨内最大弯矩系数;
η 一一样本容量;

Sv 一一该批试件锚固受剪承载力样本方差;

SN 一一该批试件锚固受拉承载力样本方差;

人 一一学生氏函数 ;

ν 一一材料泊松比;

α 一一材料的线膨胀系数;

αb 一一锚板弯曲变形折减系数;

αr 一一锚筋层数影H向系数;

αrn.1 X 一-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

队 一一锚筋的外形系数;

αv 一一锚筋受剪承载力系数;

卢E 一一动力放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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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一一阵风系数;

γ 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Yo 一一构件重要性系数;

YA 一一锚固连接重要性系数;

Yh 一一GRC标准试件与 GRC构件抗弯性能差异系数;

Y刮 GRC 锥体破坏受拉承载力分项系数;

Ycv 一-GRC 边缘破坏受剪承载力分项系数;

Y <pV - GRC 剪撬破坏受剪承载力分项系数;

YE 一--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Yg 一-GRC 材料抗裂分项系数;

只; 一一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γ'" 一- GRC 材料分项系数;

YR 一一锚固承载力分项系数;

YRI二 一一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YsN 锚栓钢材破坏受拉承载力分项系数;

弘pN 一-GRC劈裂破坏受拉承载力分项系数;

弘v 一一锚栓钢材破坏受剪承载力分项系数;

YTM 一一温湿度作用分项系数;

YW 一一风荷载分项系数;

μ 一一挠度系数;

μmax 一一最大挠度系数;

8 

件l 一一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

向 一一-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A 一一长细比;

ψ一一弯矩作用平面内轴心受压的稳定系数;

如 一一地震作用的组合值系数;

φrM -- ì温温度作用的组合值系数;

如 风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3 材料

3.1 一般规定

3. 1. J GRC外墙材料应满足结构安全性、耐久性和l环境保护等

要求。

3. J. 2 GRC外墙应采用燃烧性能满足设计要求的材料，并应符

合消防规定 。

3. 1. 3 GRC 外墙用原材料，均应具有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

及相关性能检测报告。

3. 1. 4 GRC 原材料及构件材料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玻璃

纤维增强水泥外墙板)) JC/ T 1057 或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CGRC)

装饰制品 )) JC/ T 940 的有关规定 。

3.2 金属材料

3.2.1 GRC外墙选用的金属支承结构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优质碳素结构钢 )) GB/ T 699 、 《碳素结构钢 )) GB/ T 700 或 《铝

合金建筑型材 )) GB/ T 5237 的规定 。

3.2.2 GRC 背附钢架用轻型钢、结构型钢或铝合金型材预制，

其材质应符合罔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或设计要求 。

3.2.3 紧同件规格应根据计算确定，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l可

靠性，螺栓、锚栓、钢♀1号:紧 |古|件应分别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0 

3.2.4 GRC构件中的预埋件应采取防腐处理或采用不锈钢材

质，严禁采用预埋钢筋代替预埋件。

3.2.5 焊接材料应符合罔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所选用的焊

条型号应与金属结构材料相匹配。

3.2.6 GRC 外墙用钢材必须采取防腐蚀措施，背附钢架及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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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宜采用整体热浸镀辞，镀辞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镀辞质量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辞层技术要

求及试验方法 )) GB/ T 13912 的规定，镀怦层破坏后应涂刷富辞

涂料。

3.3 建筑密封材料

3.3.1 GRC外墙用建筑密封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

定及设计要求。

3.3.2 结构密封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用硅酣结构密封

胶 )) GB 16776 的规定;建筑密封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硅酬

和改性硅酣建筑密封胶 )) GB/ T 14683 、 ((7昆凝土接缝用建筑密封

胶 )) JC/ T 88 1 、 《石材用建筑密封胶 )) GB/ T 2326 1 或 《聚氨醋

建筑密封胶 )) JC/ T 482 的规定 。 密封胶条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

标准的规定。

3.3.3 在使用密封胶时，应符合材料制造商关于产品使用及接

缝尺寸限制书面说明的要求 。

3.3.4 GRC外墙中采用密封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密封胶应与 GRC 面板材料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并不应

产生影响饰面效果的污染;

2 建筑密封胶应能抵抗的接缝位移不超过接缝宽度的

+25 % 。

3.4 其他材料

3. 4. 1 GRC 外墙用表面防护材料应符合同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

的规定及设计要求。宜选用惺凝土专用防护剂，防水性应大于

50% ，耐污染等级应达到 1 级 。

3.4.2 GRC外墙用保温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及

设计要求 。 在设计及制作 GRC 构件时，可将聚苯板、岩棉、玻

璃棉、泡沫玻璃等保温材料复合在 GRC 面板中，形成复合保泪

一体化产品;加入其他隔声、隔热或加强作用的各种填充材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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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设计要求 。

3.4.3 GRC外墙用锚固胶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结

构工程用锚固胶 )) JG j T 340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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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设 计

4. 1 一般规定

4. 1. 1 GRC 外墙建筑设计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周围环

境 、 建筑设计要求、技术经济分析，合理选择确定。

4. 1. 2 GRC 外墙的空间形状、表面造型、质感及色彩等应符合

建筑立面设计要求，还应与制造工艺水平相适应。

4. 1. 3 GRC 外墙的分格尺寸 、 建筑构造、接缝与连接等应满足

建筑设计的要求 。

4. 1. 4 GRC 外墙设计应对 GRC构件表面提出防护处理要求 。

4. 1. 5 GRC 外墙设计应便于维护、清洁和l更换 。

4.2 性能与检测要求

4.2.1 GRC 外墙性能设计应根据建筑物的类别、高度、体型和

建筑物所在地的地理、气候、环境等条件综合分析确定。

4.2.2 GRC外墙抗风压性能应满足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其

变形不超过本标准规定值，且不发生任何损坏。

4.2.3 GRC 外墙及其围护结构的气密性能指标不应大于

1. 2m3 / Cm2 
• h) ，并应符合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

4.2.4 GRC 外墙的水密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4.2.5 GRC外墙的平面内变形性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进行非抗震设计时，应按主体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

值确定;

2 当进行抗震设计时，应按主体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的 3 倍确定 。

4.2.6 GRC外墙及其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应按现行同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 1 7 6 的规定确定，并应满足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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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GB 50 189 、 《居住建筑节能

检测标准 )) JGJ / T 1 32 、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1 34 、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JGJ 26 或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JGJ 75 的要求 。

4.2.7 GRC 外墙耐撞击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人员流动密度大

或青少年、幼儿活动的公共建筑的 GRC 外墙， 耐撞击性能指标

不应低于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幕墙 )) GB/ T 2 1 086 的有关规定 。

4.2.8 GRC 构件应能承受自重和设计要求的附件重量，并应能

可靠地传递到主体结构 。 在自重标准值作用下，水平受力构件在

单块面板两端跨距内的最大挠度不应超过该面板两端跨距的

L/500 。

4.2.9 GRC外墙及其围护结构的隔声性能设计应根据建筑物的

使用功能和环境条件设计确定。

4.2.10 GRC外墙的性能检测项目，应包括抗风压性能，必要

时可增加平面内变形和其他性能检测 。

4.2.11 GRC外墙的性能检测，试件的材质、构造、安装施工

方法应与实际工程相同 。

4.2.12 GRC外墙性能检测中，当安装缺陷使某项性能未达到

规定要求时，可在改进安装工艺，修补缺陷后重新进行检测 。 检

测报告中应包括改进内容，施工时应按改进后的安装工艺实施;

当设计或材料缺陷导致外墙性能检测未达到规定值域时，应停止

检测，修改设计或更换材料后，方可重新制作试件，另行检测 。

4.3 建筑构造设计

4.3.1 GRC外墙的建筑构造设计，应满足安全、适用、绿色、

美观的原则，还应便于制作、 安装、维修保养和局部更换。

4.3.2 GRC 外墙'工程应选用具有防潮性能或采取隔汽、防潮构

造措施的保混材料。 {呆温材料应符合同家现行防火相关标准的

规定 。

4.3.3 GRC外墙工程设计，应有防止雨水渗入保温层内的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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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对于檐口、阳台及其他凸出部位，应有雨水导排措施。

4.3.4 GRC 构件连接部位应有防止构件间摩擦产生噪声的

措施。

4.3.5 不同金属材料相接触部位，应设置绝缘衬垫或采取其他

有效的防腐措施。

4.3.6 GRC 外墙的立面分格尺寸应根据建筑物的设计风格、

GRC构件的自身特点以及构件的制造成本、运输安装条件等因

素综合确定 。

4.3.7 GRC 构件的接缝宽度应能满足自身的变形和位移要求 。

4.4 GRC 构件的构造与连接设计

4.4.1 GRC 平板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GRC平板厚度不宜小于 25mm; 高层建筑、重要建筑及

临街建筑的 GRC平板厚度不宜小于 30mm;

2 采用四点支承的单块 GRC平板的面积不宜大于1. Om2
; 

3 GRC平板的锚固构造可采用预埋方式或后锚固方式，且

其有效锚固深度不应小于板厚的 1 /2。当采用后锚固方式时，应

采用背栓或短槽后置挂件等锚固形式，且锚固件与 GRC 板在锚

固处应采用锚固胶胶接处理;

4 GRC 平板边缘与支承点间的距离应小于支承间距的 1/2.

且应大于 85mm;

5 采用短槽后置挂件锚固连接的 GRC 平板，其平板外墙

高度不宜大于 24m。

4.4.2 GRC 带肋板的结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GRC带肋板的面板厚度不应小于 10mm;

2 GRC 带肋板肋的截面尺寸应按结构计算确定。 当采用单

层肋截面时，肋高不应小于 30mm，肋厚不应小于 20mm; 当采

用夹芯肋时，肋高不应小于 60mm，肋截面厚度不应小于10mm 。

4.4.3 GRC带肋板的其他构造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

1 板面最大尺寸不宜大于 4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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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板肋的跨高比不宜小于 16 0

4.4.4 GRC 背附钢架板的构造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GRC 面板厚度应按结构计算确定，且厚度不应小于

10mm; GRC 面板的支承间距应按结构计算确定;面板边缘与相

邻支承点间的间距应小于支承间距的 1 /2; 面板边缘应制作具有

足够抵抗板边变形的加强肋;

2 背附钢架的龙骨间距应与面板支承间距一致，龙骨截面

尺寸应按结构计算确定;

3 GRC 面板与背附钢架应采用柔性锚杆连接，其连接构造

应能保证面板受到的垂直于板面的荷载可靠地传递到背附钢架

上，且使面板与背附钢架沿平行于板面方向具有满足设计要求的

相对位移能力;

4 GRC 面板与背附钢架间应设置重力锚杆。 重力锚杆的连

接构造应能使 GRC面板自重可靠地传递到背附钢架上;重力锚

杆的数量应由结构计算确定，但不应少于柔性锚杆的列数。

4.4.5 对于地震设防地区，当对 GRC 背附钢架板有抗震锚固

构造设计要求时，抗震锚固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震锚固件应设置于面板的重心位置;

2 抗震锚固件沿水平方向应能承受面内水平地震作用;沿

垂直方向应具有足够的相对于主体结构的位移能力;

3 抗震锚固的构造尺寸应按锚固抗剪试验实测确定。

4.4.6 GRC构件与主体结构或支展结构应采用柔性连接，且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主体结构允许误差 、 GRC 构件制作误差及施工安装误

差等应具有三维可调适应能力;对于双曲面异形板，还应具有多

自由度可调适应能力;

2 对 GRC 构件与主体结构间因温湿度作用产生的相对变

形或位移应具有适应能力;且应将这种温湿度作用在 GRC 构件

内产生的应力控制在设计允许的范围内;

3 应满足 GRC构件平面内变形性能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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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防火与防雷设计

4.5.1 GRC外墙工程的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的规定 。

4.5.2 GRC 构件与周边防火分隔构件间的缝隙和与实体墙面洞

口边缘间的缝隙，应进行防火封堵设计。

4.5.3 GRC外墙工程的防火封堵构造系统，在正常使用条件

下，应具有伸缩变形能力、密封性和耐久性;遇火状态下，应在

规定的耐火极限内，不发生开裂或脱落。

4.5.4 GRC外墙工程防火封堵构造系统的填充料及其保护性面

层材料，应采用不燃烧材料。

4.5.5 GRC构件与各层楼板、隔墙外沿间的缝隙应进行防火封

堵设计。 当采用岩棉封堵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100mm，并应填

充密实 ; 楼层间水平防烟带的岩棉宜采用厚度不小于 1. 5mm 的

镀辞钢板或者不锈钢板承托 ; 承托板与主体结构、外墙结构及承

托板之间的缝隙宜填充防火密封材料。

4.5.6 同一件 GRC构件，不宜跨越建筑物的两个防火分区 。

4.5.7 GRC 外墙工程的防雷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物

防雷设计规范 )) GB 50057 和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 JGJ 16 

的有关规定。 外墙的金属框架应与主体结构的防雷体系可靠连

接，连接部位应清除非导电保护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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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

5.1 一般规定

5. 1. 1 GRC 外墙应按围护结构设计，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抗

裂性、 刚度、稳定性和相对于主体结构的位移能力 。

5. 1. 2 GRC构件与主体结构应采用柔性连接。当采用螺栓连接

时，应有可靠的防松、防滑措施; 当采用短槽后置挂件连接时，

应有可靠的防脱 、 防滑措施 。

5. 1. 3 GRC外墙结构设计应按弹性方法计算作用效应，并应按

本标准第 5 . 4 节的规定进行作用效应组合。 作用效应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非抗震设计时，应计算重力荷载、风荷载和温湿度作用

效应 ;

2 抗晨'设计时 ， 应计算重力荷载、风荷载、地震作用效应

和温湿度作用效应。

5. 1. 4 GRC构件结构设计尚应分别计算生产、施工阶段的作用

效应，并应分别进行作用效应组合。

5. 1. 5 GRC外墙结构构件应按各效应组合中的最不利组合进行

设计。

5. 1. 6 对于承载力极限状态， GRC外墙结构构件应按下列规定

验算承载力 :

1 无地震作用效应组合时，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

γo S ζ R (5 . 1. 6-1) 

2 有地震作用效应组合时，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

Sr: ζ 旦
I RE 

式中 :S 一一荷载效应按基本组合的设计值;

(5. 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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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一一地震作用效应和其他荷载效应按基本组合的设

计值;

R 一一GRC构件及其他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Yo 一-GRC 构件及其他结构构件重要性系数，取不小于

1. 0; 

γRI二 一-GRC构件及其他结构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取1. 0 0 

5. 1. 7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荷载应按标准组合， GRC 构件

应验算抗裂承载力和挠度，其他结构构件应验算挠度，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GRC 构件抗裂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Sy 三三 Ry (5. 1. 7-1) 

式中 : Sγ 一一荷载效应按标准组合的设计值 ;

Ry --GRC 构件抗裂承载力设计值。

2 GRC 构件或其他结构构件的挠度应符合下式要求 :

u ζ U !;m (5. 1. 7-2) 

式中 : U 一-GRC 构件或其他结构构件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或

在风荷载标准值与永久荷载标准值共同作用下产生

的挠度值;

U lirn -一-GRC 构件或其他结构构件的挠度限值。

3 双向受弯的杆件，两个方向的挠度应分别符合公式

(5. 1. 7-2) 的规定 。

5. 1. 8 根据锚固连接破坏后果的严重程度， GRC构件的预埋锚

固设计或后锚固设计应按本标准表 5 . 1. 8 的规定确定相应的安全

等级，且不应低于 GRC 构件自身的安全等级。

表 5. 1. 8 预埋锚固连接与后锚固连接的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 锚罔类型

很严重 | 重要的锚固
严重 | 一般的销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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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9 GRC构件预埋锚固连接或后锚固连接的承载力应按下列

规定验算 :

1 元地震作用效应组合，预埋锚固连接或后锚固连接的承

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YAS ~ R (5 . 1. 9-1) 

2 有地震作用效应组合，预埋锚固连接和后锚固连接的承

载力应分别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

预埋锚固连接 :

YAS ζ R/γRE (5. 1. 9-2 ) 

后锚固连接:

YAS ζ 走R /YRE (5. 1. 9-3) 

式中 : YA ←一预埋锚固连接或后锚固连接重要性系数，对一级、

二级的锚'固安全等级，分别取1. 2 、1.1，且 YA 二三

Yo ; 对有地震作用效应组合取 1. 0 ; 

S -←一无地震作用效应或有地震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设

计值，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和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 GB 500 11 的规定

进行计算;

R 一二锚固承载力设计值;

h 地震作用下锚固承载力降低系数，按表 5. 1. 9 确定;

Y阳 锚固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取 1. 0 。

表 5. 1. 9 地震作用下铺固承毅力降低系数 k

函函高二三生L二 受t\J. 受剪

销俭或植筋钢材破坏 1. 0 1. 0 

扩 l良型锚栓 0. 8 o. 7 
机械铺栓

膨胀型锚栓 O. 7 O. 6 
GRC 破坏

特殊倒锥形锚栓 0.8 O. 7 
化学销栓

普通化学锚栓 O. 7 O. 6 

混合破坏 普通化学锚栓 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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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0 GRC 构件的结构设计也可采用有限元法进行计算 。

5. 2 材料力学性能

5.2. 1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 17 的规定采用，也可按表 5 .2. } - 1 采用;锚栓的性能等

级应按所用钢材的抗拉强度标准值儿k及屈强比 fyk /f、Ik 确定 ，

相应性能指标应按表 5 . 2 . 1 - 2 采用;普通钢筋的屈服强度值 lyk 、

极限强度标准值 fSl k应按表 5 . 2. 1 -3 采用 。

表 5. 2. 1-1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 CN/mm2 )

钢材J:!l号 厚度或:白'径 d ( mm ) 抗技、抗斥、抗弯 抗剪 端而承压

d~ 1 6 215 125 

Q235 1 6<d王三40 205 120 325 

40<d~60 200 11 5 

d~1 6 310 180 

Q345 1 6<d~35 295 170 400 

35<d~50 265 155 

注 : 表中厚度是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对轴心受力构件是指截雨中较厚饭件的

厚度 。

表 5.2.1-2 碳素铜及合金钢锚栓的性能指标

性能得级 3. 6 4. 6 4.8 5. 6 5. 8 

抗拉强度 ( "k 
300 400 500 

标准{i~ (N/ mm2) 

屈服强度 Iyk或 /ψ2k
180 2'10 320 300 100 

标准他 (N/ mm2) 

ffÞ -l~率 05 ( % ) 25 22 14 20 10 

注 1 性能等级 3. 6 表示 j业= 300 N/ mm2 . I yk/ I " k =0.6 ; 

2 伸长率 05 表示 : 试样的标距等于 10 千百直径时的伸长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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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3 普通钢筋强度标准值 (N/mm2
) 

牌号 公称直径 d ( mm ) 屈服强度标准{在 fyk 极 11良强度标准俏/丛， k

HPB300 6~22 300 ~20 

HR B:l35 
6~50 335 '155 

HRBF3;l5 

HR剧。。

HRBF400 6~50 400 540 

RRI如100

HRß 500 
6~50 500 630 

H R13F500 

5.2.2 不锈钢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应按其屈服强度标准值

σ0. 2 除以系数1. 1 5 采用， 其抗剪强度设计值可按其抗拉强度设计

值的 O. 58 倍采用;不锈钢锚栓的性能等级应按所用钢材的抗拉

强度标准值 fstk及屈服强度标准值 fYk确定，相应性能指标应按

表 5. 2. 2 采用 。

表 5.2.2 奥氏体不锈钢锚栓的性能指标

蝶纹直径
抗拉强度标准值 屈服强度标准值

仰 l刘N
性自E Tf级 /叫k f yk 

d ( mm ) B 
(N/ mm2 ) (N/ mm2 ) 

50 =三39 500 210 O. 6d 

70 三三2/1 700 450 O. lld 

80 三三24 800 600 O. 3d 

注 d 为锚栓公称王(径。

5.2.3 铝合金型材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5 . 2. 3 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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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铝合金型材的强度设计值 ( N/mm2 )

铝合金材料 用于构件计算 用于焊接连接计算

厚度 元技、抗j韦
焊{斗热影响区

焊{牛热影响区
牌号 状态 抗剪 抗枝 、 抗月1和

(mm) 和 l杭弯 抗剪
抗弯

T4 所有 90 55 140 80 
6061 

T 6 所有 200 115 100 60 

T5 所有 90 55 60 35 
6063 

T6 所有 150 85 80 45 

< 10 1. 35 75 75 45 
T 5 

> 10 125 70 70 40 
60 6 3八

< 10 160 90 90 50 
T6 

> 10 150 85 85 50 

。IF 所有 90 55 210 120 
5083 

Hl l 2 所有 90 55 170 95 

3003 H24 王三4 100 60 20 10 

H34 主二4 115 85 35 20 
3004 

H 36 主二3 160 95 40 20 

5.2.4 耐候钢强度设计值应按本标准附录 A 取值。

5.2.5 钢结构连接强度设计值应按本标准附录 B 取值 。

5.2.6 GRC 材料强度等级应按 GRC 材料抗弯强度标准值确定 。

GRC 材料抗弯强度标准值 (J川) 和l 比例极限强度标准值 C!Lk)

应按表 5 . 2 . 6 采用 。

表 5.2.6 GRC 材料强度标准值 (N/mm2
) 

强度等级
强度种类

8 10 15 18 

Jú 5 6 6 7 

IMk 8 10 15 18 

5.2.7 GRC 材料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Uk ) 和抗拉初裂强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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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值 CfBk) 按下列公式计算 :

f Uk= 0.4fMk 

fBk = f J.k/ l. 5 

式中: fUk-GRC材料抗拉强度标准值 (N/mm2 ) ; 

fMk一→- GRC材料抗弯强度标准值 CN/mm2 ) ; 

C5 . 2. 7-1) 

(5 . 2. 7-2) 

fBk一- GRC 材料抗拉初裂强度标准值 (N/mm2 ) ; 

fJ.k一- GRC 材料比例极限强度标准值 CN/mm勺 。

5.2. 8 GRC 及其他材料的弹性模量可按表 5. 2. 8 的规定采用 。

表 5.2.8 材料的弹性模量 E (N/ mrn2 ) 

材料 E 

GRC 2. OX ]0" 

铝合金 O. 70 X 10' 

钢、不锈钢(不含铺检、虫草杆) 2. 06 X IOr, 

锚检、蝶杆 2. 0 X l05 

5.2.9 GRC 及其他材料的泊松比可按表 5 . 2. 9 的规定采用 。

表 5. 2.9 材料的泊松比 v

材料 ν 

GRC O. 24 

铝合金 0. 30 

钢、不锈钢 O. 30 

5.2.10 GRC 及其他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可按表 5 . 2 . 1 0 的规定

采用 。

表 5. 2.10 材料的线膨胀系数 α O/"C)

材料 α 

GRC ( 1. 0~ 1. 5) X JO-5 

铝合金 2. 40 X lO-5 

钢材 1. 20 X 10- 5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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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 2. 10 

材料 α 

砖砌体 O. 50X 10- 5 

不锈钢板 1. 60 X I O-;' 

?昆凝土 J. OO X lO- " 

5.3 荷载与作用

5.3.1 GRC 及其他材料的重力密度标准值可按表 5 . 3.1 的规定

采用 。

表 5.3.1 材料的重力密度 Tg CkN/ m3 ) 

材料 r g 

GRC 18-20 

钢材 78. 5 

铝合金 28.0 

玻璃棉 0. 5- ], 0 

岩棉 。.5-2.5

5.3.2 GRC构件的风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并且不应小于

1. OkN/ m2
: 

Wk-卢gz民lμzWo (5.3 . 2) 

式中 : Wk一一风荷载标准值 (kN/m2 ) ; 

?L/. 

ßgZ~一阵风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的规定确定;

μ叫一二一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的规定确定;

μl 一←→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 )) GB 50009 的规定确定;

W o -- 基本风压 CkN/m勺 ，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 )) GB 50009 的规定确定 。

5.3.3 当 GRC构件安装高度大于 200m 或体型、风荷载环境复

杂时，宜进行风洞试验确定风荷载。

5.3.4 垂直于 GRC 构件面板平面的分布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可按下式计算:

qEk = 卢萨ll1"x~/A (5.3 . 4) 

式中: qEk 一一垂直于 GRC 构件面板平面的分布水平地震作用标

准值 CkN/m2 ) ; 

卢E ←一-动力放大系数，可取 5.0;

αmax 一一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按表 5.3.4 确定;

Gk --GRC 构件(包括 GRC 构件和钢架) 的重力荷载

标准值 (kN) ; 
A ←→-GRC 构件平面面积 (m2 ) 。

表 5.3.4 水平地震影晌系数最大值αm

抗震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B 度

αmax 0.04 0.08(0. 12) O. 16(0.24) 

注 7 、 8 度时括号内数值分别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 5g 和 O . 3饨 的地区。

5.3.5 平行于 GRC 构件面板平面的集中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可按下式计算 :

P Ek = 卢F.αmaxGk (5. 3. 5) 

式中: PEk 一一平行于 GRC构件面板平面的集中水平地震作用标

准值 CkN) 。

5.3.6 GRC 构件的支承结构以及连接件、锚同件所承受的地震

作用标准值，应包括 GRC构件传来的地震作用标准值和其自 身

重力荷载标准值产生的地震作用标准值。

5.3.7 GRC 构件的温度应力宜根据支承约束情况按表 5 . 3. 7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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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7 GRC构件的温度应力值仇 CN/mnn

环境条件 抗拉面 温度梯度 ("C ) σ1:" 

5 O. 4 ~0. 8 

冬季 潮湿 10 O. 9~ 1. 7 

15 ]. 4~2. 5 

5 O. 2~0. 5 

10 O. II ~O. 9 
夏季 干燥

l5 O. 6~ 1. 3 

20 。 . 8~ 1. 8 

5.3.8 GRC构件的温度应力宵根据支承结构的约束情况按表

5. 3. 8 确定 。

表 5.3.8 GRC 构件的湿度应力值 σss CN/mm勺

完全限制

室内

室外

短期

1. 3~ l. 8 

1. 0~ 1. 5 

5.4 作用效应组合

全部使用期

O. 7~0 . 9 

O. 5 ~0. 8 

5. 4.1 GRC外墙结构构件、预埋件、连接件按承载力极限状态

设计时，沿垂直于板面方向的荷载与作用效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组合 .-,. >.

1 无地震作用效应组合时，应按下式进行:

S = 元旦;k + tþwYwSwk 十 ψrMyTM STMk

2 有地震作用效应组合时，应按下式进行 :

(5.4. 1-1) 

S = y(j S(jk + ψwywSWk + thYESEk + 沪rM yTM STMk

(5.4. 1-2) 

式中 : S 一一荷载和作用效应按基本组合的设计值 ;

SGk 一一永久荷载效应标准值;

SWk、 SEk , STMk 分别为风荷载、 地震作用和温湿度作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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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标准值(按不同的组合情况， 三者分别

作为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可变荷载和

作用效应) ; 

凡、 YW 、 γE 、 γ rM ←→一各荷载和作用的分项系数，按本标准第

5. 4. 3 条的规定取值;

圳、如、 ψfM 一一分别为风荷载、地震作用和温湿度作用的

组合值系数，按本标准第 5.4 . 4 条的规定

取值 。

5.4.2 GRC构件应按荷载和作用效应的最不利组合进行设计。

5.4.3 荷载和作用的分项系数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Yl; : 当其效应对结构不利时， 应取

1. 2; 当其效应对结构有利时，应取1. 0 ; 

2 风荷载分项系数 YW 应取 1. 4; 

3 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YE 应取 1. 3; 

4 温湿度作用分项系数 YrM 应取 1. 2 。

5.4.4 当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可变荷载或作用(风荷载、地震作

用和温湿度作用)效应参与组合时，第一个可变荷载或作用效应

的组合值系数可取1. 0 ; 第二个可变荷载或作用效应的组合值系

数可取 0. 6 ; 第三个可变荷载或作用效应的组合值系数可取 0.2 0
5.4.5 对于水平安装或水平倒挂的 GRC 构件，可不考虑地震

作用效应的组合 。

5.4.6 当 GRC 构件进行抗裂验算时，其荷载与作用效应组合

应按标准组合，并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对于 GRC 竖直外墙，沿垂直于板面方向的荷载与作用

效应组合应按下式计算 :

S = YwSWk 十 γrMSTMk (5 . 4. 6-1) 

2 对于倾斜安装的 GRC 外墙，沿垂直于板面方向的荷载

与作用效应组合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重力荷载对结构有利时:

S = γWSWk + γTM STMk (5 .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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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重力荷载对结构不利时 :

S = YCSCk + γWSWk + YTMS-rMk (5 . 4. 6-3 ) 

式中 : S 荷载与作用按标准组合设计值;

SGk 、 SWk 、 STMk ←一一分别为重力荷载、风荷载、温湿度作用效

应标准值;

Y(; 、 Yw 、 YTM 一一分别为重力荷载、风荷载和温湿度作用效

应的分项系数，取1. 0 。

5.4.7 GRC 构件及其他结构构件进行挠度验算时，其荷载与作

用效应按标准组合，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于 GRC 竖直外墙， GRC 构件及其支承结构沿垂直于

板面方向的荷载与作用效应组合值应按下式计算 :

S = γWSWk (5. 4. 7-1) 

2 对于倾斜安装的 GRC 外墙， GRC 构件及其支承结构

沿垂直于板面方向的荷载与作用效应组合值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

当重力荷载对结构有利时 :

S = γWSWk (5. 4. 7-2) 

当重力荷载对结构不利时 :

S = y(;S(;k 十 γWSWk (5. 4.7-3) 

式中 : S一一荷载与作用按标准组合设计值 ;

S山 、 SWk 一一分别为重力荷载、风荷载标准值 ;

Y(; 、 Yw 一一分别为重力荷载、风荷载的分项系数，取1. 0 。

5.5 连接设计

5.5.1 主体结构或结构构件，应能承受 GRC 构件传递的荷载

和作用 。 连接件与主体结构的锚固承载力设计值应大于连接件本

身的承载力设计值。

5.5.2 GRC 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进行承载力设计，其支承

结构连接处的连接件、焊缝、螺栓等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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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 1 7 、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 99 和《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429 的有关规定 。 连接

处的受力螺栓不应少于 2 个 。

5.5.3 GRC 构件与支承结构或主体结构连接时，其自重应支承

在其下部连接节点上，否则应进行抗拉承载力和开裂验算 。

5.5.4 当 GRC 外墙采用立柱、横梁等组成的支承结构时，其

立柱宜悬挂在主体结构上o

5.5.5 GRC 构件与主体混凝土结构应通过预埋件连接，预埋件

应在主体结构泪凝土施工时埋人，预埋件的位置应准确;当没有

条件采用预埋件连接时，应采用其他可靠的连接措施，并应通过

试验确定其承载力 。

5.5.6 由锚板和l对称配置的锚网钢筋所组成的受力预埋件设计，

可按本标准附录 C 确定 。

5.5.7 槽式预埋件的预埋钢板及其他连接措施，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 17 的规定确定，并宜通过试验

确认其承载力 。

5.5.8 GRC构件支承结构与主体结构的后锚罔连接设计，应按

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 JGJ 1 45 的规定确

定 ， 并应进行承载力现场试验 。

5.5.9 GRC 构件与砌体结构连接时 ， 宜在连接部位的主体结构

上增设钢筋棍凝土或钢结构梁、柱等支承结构。 轻质填充墙不应

作为 GRC构件的支承结构 。

5.6 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

5.6.1 对于风荷载控制的基本组合， GRC 构件截面应力设计值

验算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

γσ 运 区工坠
V - YmY Io 

K - MOR A / 4 } 一 →←一 卜4 ζ K ζ 1 ) 
儿1OR J.: \IMk 飞飞 /

(5 . 6. 1-1) 

(5 .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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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缺乏 GRC 老化试验数据时， GRC 构件的截面应力设计值

验算可符合下式要求 :

γσ ζ fLk 
- Yrn Yb 

(5.6 . 1-3) 

式中 :γ。一一构件重要性系数 ， YO ~ 1. 0; 对于抗震设计，不考

虑构件的重要性系数 ;

σ 按基本组合， GRC 板截面应力设计值 ;

fMk 一- GRC 材料抗弯强度标准值;

K- GRC 强度衰减系数;

Ym →一 GRC材料分项系数，取 1. 4; 
Y" 一- GRC 标准试件与 GRC 构件抗弯性能差异系数，

按本标准第 5 . 6. 2 条的规定采用;

MOR ^ 一- GRC材料在自然大气暴露条件下达设计使用年限

后的抗弯强度值;

MOR E -一- GRC 材料标准龄期抗弯强度值;

fLk →二 GRC材料比例极限强度标准值。

5.6.2 GRC标准试件与 GRC构件抗弯性能差异系数几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GRC标准试件与矩形截面 GRC 构件的抗弯性能差异系

数几应按表 5 . 6 . 2- 1 确定 。

表 5.6.2-] GRC 标准试件与矩形截面 GRC构件的

抗弯性能差异系数几

2 GRC标准试件与倒 L形、箱形带翼缘截面(图 5.6.2- 1)

GRC 构件的抗弯性能差异系数 Yb 应根据其截面中性轴到受拉区

边缘的距离 e 按表 5.6 . 2-2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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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z斗

i自
仨~衍'////////_匀俨有

飞 、~.. . - f/J 

(a) 倒L形截面 (b) 箱形截丽 (c) 箱形截面

回 5 . 6 . 2- 1 GRC 构件的侄IJ L 形、 箱形带翼缘的截面示意

表 5.6.2-2 GRC标准试件与异形截面、复合受力状态 GRC构件

的抗弯性能差异系数 Yb

3 矩形截面 GRC构件在弯拉应力与轴拉应力复合状态下，

截面中性轴到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e C 罔 5 . 6. 2-2) 应按下式计算，

GRC标准试件与矩形截面 GRC 构件的抗弯性能差异系数 Yh 应
按表 5 . 6 . 2-2 确定 。

4ξ 

(a) 弯拉应力分布 (b) 轴拉应力分布 (c) 叠加后应力分布

图 5 . 6. 2-2 弯拉应力与轴拉应力状态下的截面应力分布

O. 5hσ 
e= 一-一一

σ h 
( 5. 6.2-1) 

式中: e 一一荷载按基本组合或标准组合计算的弯拉应力和轴拉应

力叠加后，截面中性轴到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mm);

σ一-重力荷载、风荷载和温湿度作用按基本组合或标准

组合计算的 GRC构件截面应力设计值 CN/m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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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一重力荷载和风荷载按基本组合或标准组合计算的

GRC 构件截面弯拉应力设计值 (N/mrn2 ) ; 

h 一-GRC构件面板厚度 (mm) 。

4 倒 L 形、箱f~带翼缘 GRC 构件在弯拉应力与轴拉应力

复合状态下，截面中'[生轴到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e (罔 5 . 6 . 2-3) 应

按下式计算， GRC 标准试件与倒 L形、箱形带翼缘 GRC构件的

抗弯性能差异系数 Y" 应按表 5 . 6. 2-2 确定 。

e = eo (1 + 去) (5. 6. 2-2) 

式中 : eo 二一按异形截面尺寸计算的中性轴到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mm); 

.., 

σ 一温湿度效应按基本组合或标准组合计算的 GRC 构

件截面轴拉应力设计值 (N/mm2 ) 。

σb 

(a) 弯拉应力分布

σt 

(b) 轴拉应力分布

.., 

(c) 叠加后应力分布

医I 5. 6. 2-3 弯拉应力与轴拉应力状态下异形截面的应力分布

5.6.3 对于温湿度效应控制的基本组合， GRC 构件截面应力设

计值验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Yoσ ζ 兮~ (5. 6. 3-1) 

当缺乏 GRC 老化试验数据时， GRC 构件截面应力设计值验

算可符合下式要求 :

Yoσ ζ 会 (5 . 6.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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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σ -一一按基本组合， GRC构件截面应力设计值 (N/mm2 );

I^Uk 一一GRC材料老化后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 N/mm2 ) ; 

IBk 一-GRC材料抗拉初裂强度标准值 (N/mm2 );

γ。 一一构件重要性系数 ， Yo~ 1. 0 ; 对于抗震设计，不考虑

构件的重要性系数;

比， -GRC 材料分项系数，取1. 40 

5.7 抗裂验算

5.7.1 对于风荷载控制的标准组合，其开裂应力设计值应符合

下式要求:

σr 三二 fl.k (5. 7. 1) 
- YgYh 

式中 :σr 按标准组合， GRC 构件截面开裂应力设计值 (N/
m m 

几 一-GRC 标准试件与 GRC构件的抗弯性能差异系数;

Ùk-GRC材料比例极限强度标准值 (N/mm2 ) ; 

Yg 一-GRC 材料抗裂分项系数，取1. 8 。

5.7.2 对于温湿度应力控制的标准组合，其开裂应力设计值应

符合下式要求:

σr 三三 fBk / Yg (5 . 7. 2) 

式中: fHk 一-GRC 材料抗拉初裂强度标准值 (N/mm2 ) ; 

几 一-GRC 材料抗裂分项系数，取1. 8 0 

5.8 锚固承载力设计

5.8.1 荷载按基本组合，锚固受拉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表

5 . 8. 1 的规定 。

表 5.8.1 锚固受拉承载力设计规定

破坏类型

锚栓钢材破坏

设计规定

rANd 运 FskIY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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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类型

GRC锥体受拉破坏

GRC劈裂破坏

续表 5.8. 1 

设计规定

γANd 王三 Fck /r讯

yANd 运 F，pk /Y、!)N

注: Nd 一←→荷载按基本组合计3丰的销网N:力设计值 CN) ; 

F，I‘ 一←销栓(或锚杆)钢材破坏受N:承载力标ì#:值 CN ) ; 

Fck 一-GRC锥体破坏受ti'L承载力标r!UI庭 CN);

F统pk 一-GRC 劈裂破坏受拉承载力标ì'W值 CN);

Y八 二一一锁闭连接的重要性系数 . 按本标准第 5 . ]. 8 条和第 5. 1. 9 条采用 i

Y，'1 一一倘栓钢材破坏受技承载力分项系数，按本标准表 5.8.5 采用 :

Y，N --GRC 锥体破坏受ji'L承载力分项系数，按本标准表 5 . 8 . 5 采用 ;

Y:-:p;\l 一-GRC劈裂破坏受拉承载力分项系数，按本标准表 5.8.5 采用 。

5.8.2 荷载按基本组合，锚固受剪承载力应符合表 5.8.2 的

规定 。

表 5.8.2 锚固受剪承毅力设计规定

破坏类型 设计规定

锚栓钢材破坏 Y八Vd ,ç Q,k/r,V 

GRC模形体破坏 YA V" ,ç Qck/ Ycv 

GRC剪撬破坏 yAVd ,ç Qιpk /YcpV 

注: Vd 一一荷载按基本组合计算-的铺固剪力设计值 (N) ; 

Q,k 锚栓钢材破坏受剪承载力标准值(川，

Qck 一一GRC边缘破坏受剪承载力标F准佳值 (N);

Qc呐1

Y凡八 一一销闺连接的重要性系数，按本标准第 5. 1. 8 条和第 5. ]. 9 条采用;

YSV 一一销栓钢材破坏受剪承载力分项系数，按本标准表 5.8.5 采用，

Ycv -GRC 边缘破坏受剪承载力分项系数，按本标准表 5.8.5 采用;

Y叩v - GRC剪撬破坏受剪承载力分项系数，按本标准表 5.8.5 采用。

5.8.3 拉剪复合受力下锚栓或连接螺栓钢材破坏时的承载力，

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

(~~ f + (b~， f ~.~ ) " + (~ ~， )ζ 1 (5 . 8. 3-1) F时 Q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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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 F啤h飞N

Q "I = Q sk/ YsV 

(5. 8. 3-2) 

(5. 8. 3-3 ) 

式中 : F"，I 二→-锚栓钢材破坏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N) ; 

Q叫 一一锚栓钢材破坏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N) 。

5.8.4 拉剪复合受力下 GRC 破坏时的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

要求 :

(完) 1. 5 + (是 )' 5ζ l

F cd = FCkIYcN 
Q cd = Q ck/Ycv 

(5.8.4-1) 

(5 . 8.4-2) 

(5 . 8. 4-3) 

式中 : Fcd 一-GRC锥体破坏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CN) ; 

Qcd-GRC边缘破坏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N) 。

5.8.5 GRC 构件锚固承载力分项系数 YR 宜根据锚固连接破坏

类型及 GRC 构件的类型不同， 按表 5.8 . 5 确定 。

表 5.8.5 锚固承载力分项系数

GRC背附钢架板、单块
单块面积大于 3时 的|

GRC带肋板或用于高层 l
项次 符号 销|到破坏类型

而积小于 3m2 的 GRC
建筑(:j{JGRC平板和单块

带!仇饭或用于 24m 以下

建筑高度的 GRC平板
而积小于 3m2 的 GRC

带肋板

y"" 也 GRC锥体受拉破坏 1. 8 3.0 

2 y,v GRC边缘受剪破坏 1. 5 2. 5 

3 y，边pN GRC 劈裂破坏 1. 8 3. 0 

4 Ycpv GRC 剪撬破坏 1. 5 2. 5 

5 Y电N 锚检钢材受拉破坏 1. 2 1. 3 

6 Y剖 锚栓钢材受!J~破坏 1. 2 1. 3 

5.8.6 对于 GRC 构件的后锚固抗震设计，其锚固拉力设计值

和锚固剪力设计值应按本标准第 5.4.1 条第 2 款的规定进行计

算，后锚固受拉、受剪承载力应根据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

后锚固技术规程 )) JGJ 14 5 的相关公式进行计算，其计算结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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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标准第 5 . 1 . 9 条第 2 款的规定 。

5.8.7 GRC 平板和 GRC 背附钢架板的锚固承载力标准值可按

下列要求确定 :

1 应根据设计要求，按工厂制作工艺技术规程制作不少于

20 个锚固受拉试件 (尺寸 : 300mm X 300mm ) ，经标准养护后测

试锚 |刮受拉承载力，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预埋锚固受拉承载力标

准值 :

「i
l

l
-

」

岛
一-F

--1ti 「
I
l
l
-L

-F 
一
-

F 
( 5. 8. 7-1) 

SN = J二12(F， - F) 2
式中 : Fk 锚固受拉承载力标准值 C kN) ; 

F 该批试件锚罔受拉承载力平均值 ( kN) ; 

SN 一→该批试件锚固受拉承载力样本方差 ;

Fi 一一单个试件的锚庐|受拉承载力 ( kN) ; 

n 一一样本容量 ;

t。 一一一学生氏函数，按置信度 1 一 α 和样本容量 11 确定 。

2 应根据设计要求，按工厂制作工艺技术规程制作不少于

20 个锚间受剪试件 (尺寸: 300mm X 300mm) ， 经标准养护后测

试锚罔受剪承载力，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预埋锚固受剪承载力标

准值 :

(5. 8. 7-2) 

Qk = 百[l 一仙 一 1) 主 ]

Sv = J;;占1主 CQi 一百) 2
式中: Qk ←→铀i固受剪承载力标准值 (kN) ; 

Q 一一该批试件锚固受剪承载力平均值 ( kN) ; 

Sv 一一该批试件锚间受剪承载力样本方差 ;

Q， 一一单个试件的锚间受剪承载力 C kN) 。

(5. 8.7-3) 

(5 . 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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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对于 GRC带肋板或缺乏锚固承载力实验数据的 GRC 平

顿， N'i而l受拉承载力标准值和锚固受剪承载力标准值宜按现行行

业标准 《棍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 JGJ 14 5 的相关公式计算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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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RC 平板结构设计

6.1 GRC 平板

6. 1. 1 GRC平板采用四点支承时，在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

作用下产生的截面应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6mqkl~ 
σk 二二百→ (6. 1.1) 

式中 :σk 一-GRC平板在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产生

的截面应力标准值 (N/mm勺， 即 σk 分别代表 σGk

或 σwk 或 σEk ;

qk 一一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标准值 (N/mm2 ) ; 

l y 一-GRC平板支承点间长边边长 (mm) ;

h-GRC平板厚度 (mm) ;

m 四点支承 GRC 平板弯矩系数，根据 GRC平板支承

点间的短边与长边边长之比 ljly按表 6 . 1. 1 确定 。

表 6. 1. 1 四点支承 GRC 板的弯矩系数 m

Ix/lv 0. 00 O. 20 0.30 。 . 40 。 . 50 。 . 55 。.60 O. 65 

m 0. 125 0. 126 O. ) 27 O. 129 。 1 30 0.132 O. 134 O. 136 

Ix/ ly O. 70 O. 75 O. 80 O. 85 O. 90 O. 95 1. 00 

m O. 138 0.1 40 O. 142 O. 145 O. 148 0.1 51 O. 154 

注 Ix为支承点之间的短边边l': .

6. 1. 2 GRC平板受温湿度作用产生的截面应力标准值宜按本标

准第 5. 3. 7 条和第 5. 3. 8 条的要求确定。

6. 1. 3 GRC平板应进行承载力验算和抗裂验算 。

6. 1. 4 GRC平板的挠度应按下列要求验算:

1 GRC平板的刚度 D 可按下式计算:

38 



D -J王二一-
12 (1 ν2 ) 

2 GRC平板的挠度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

(6. 1. 4-1) 

1)对于竖直外墙或当自重对结构有利时的倾斜外墙， 其

挠度值应按下式计算:

u 句l~ (6. 1. 4-2) 

2) 对于当自重对结构不利时的倾斜外墙， 其挠度值应按

下式计算 :

μ (q(jk 十 ωk ) l~ 
u=D(6. 1. 4-3) 

式中 : D 一-GRC 平板刚度 CNmm);

ν一-GRC 材料泊松比，按本标准表 5.2 . 9 采用 ;

q(jk 一一GRC 平板重力荷载标准值沿垂直于板面方向的分

量 (N/mm2 );

μ 挠度系数，根据 GRC 平板支承点间短边与长边边

长之t~ l j l y按表 6. 1. 4 采用;

叫一-风荷载标准值 (N/mm2 ) ; 

l y 一-GRC 平板支承点间长边边长 (mm);

E-GRC材料弹性模量 (N/mni);

h-GRC平板厚度 (mm);

u 一-GRC平板挠度 (mm) 。

表 6. 1. 4 四点支承 GRC板的挠度系数 μ

lx/ ly 0.00 O. 20 0.30 0.40 0. 50 O. 55 O. 60 O. 65 

μ 0. 01302 0. 01317 0.0 1335 0. 01367 0.01417 0.0 1451 0. 01496 0. 01555 

lx/ ly O. 70 O. 75 0.80 0.85 O. 90 。 . 95 ]. 00 

μ 0. 01630 0. 01725 0.0 1842 0. 01984 0.02 157 0.023 63 0.02603 

注:人为支承点之间的短边边长 。

3 四点支承 GRC平板的挠度限值 μlim 宜按其支承点间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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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长的 [/240 确定。

6. 1. 5 当进行锚固受拉承载力设计时， GRC 锥体破坏受拉承载

力标准值宜按本标准第 5 . 8. 7 条的规定计算，在缺乏锚固承载力

实验数据时亦可按本标准第 5. 8. 8 条的规定计算 。 计算所得的锚

固受拉承载力标准值应符合本标准第 5 . 8 . 1 条的规定;对于后锚

固抗震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第 5 . 8. 6 条的规定 。

6.2 横梁

6.2.1 横梁截面主要受力部位的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截面自由挑出部位(图 6 . 2 . 1a) 和双侧加劲部位(罔

6 . 2.1 b) 的宽厚比 ho/ t 应符合表 6 . 2 .1 的要求 。

表 6.2 . 1 横梁截面宽厚比 bo/t 限值

铝型材 钢型材

截面音jl位 6063-T5 6063-T6 
6063A-T5 606 1-T6 Q235 Q345 

6061-T4 6063A-T 6 

自由挑 tH 17 15 13 12 15 12 

双侧力n劲 50 45 40 35 40 33 

b o 

γ
1
l
a守

』

(a) 

图 6.2.1 横梁的截西部位示意

) -hu ( 

2 当横梁跨度不大于 1. 2m 时，铝合金型材截面主要受力

部位的厚度不应小于 2.0mm ; 当横梁跨度大于1. 2m 时， 其截

面主要受力部位的厚度不应小于 2 . 5mm。型材孔壁与螺钉之间

直接采用螺纹受力连接时，其局部截面厚度不应小于螺钉的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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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3 钢型材截面主要受力部位的厚度不应小于 2 . 5mm。

6.2.2 横梁可采用铝合金型材或钢型材，铝合金型材的表面处

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铝合金建筑型材 )) GB/ T 5237 规定的

要求。 钢型材宜采用高耐候钢，碳素钢型材应热浸钟或采取其他

有效防腐措施，焊缝应涂防锈涂料 ; 处于严重腐蚀条件下的钢型

材，应预留腐蚀厚度 。

6.2.3 应根据板材在横梁上的支承状况决定横梁的荷载，并应

计算横梁承受的弯矩矛1]剪力。当采用大跨度开口截面横梁时，宜

计算约束扭转产生的双力矩 。

6.2.4 横梁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

M M 
一:: +一.:.L_ ζ j. (6.2.4) 
γ'W;，x ' yW;,y 

式中 :M二二一横梁绕截面 z 轴(平行于幕墙平面方向 ) 的弯矩

设计值 (Nmm) ; 

My二一横梁绕截面 y 轴(垂直于幕墙平面方向)的弯矩

设计值 (Nmm) ; 

'W;1X一一横梁截面绕截面工轴(幕墙平面内方向)的净截

面抵抗矩 (mm3 ) ; 

W;,y -- 横梁截面绕截面 y 轴(垂直于幕墙平面方向)的

净截面抵抗矩 (mm3 ) ; 

γ 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可取1. 05; 

f一一型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N/mm勺。

6.2.5 横梁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与ffE ζ f (6 .2.5- 1) 

V .5 
石?ζ fv (6 . 2. 5-2) 

式中 : Vx 一一横梁水平方向 ( .1: 轴)的剪力设计值 (N) ; 

Vy 一一横梁竖直方向 (y 轴)的剪力设计值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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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 一一横梁截面绕 r 轴的毛截面面积矩 (mm3 ) ; 

Sy 一一横梁截面绕 y 轴的毛截面面积矩 (mmO );

Ix 横梁截面绕 x 轴的毛截面'惯性矩 Cmm4 );

Iy 二一横梁截面绕 y 轴的毛截面惯性矩 (mm4 ) ; 

tx 横梁截面垂直于 z 轴腹板的截面总宽度 (rnm) ; 

tv 一一横梁截面垂直于 y 轴腹板的截面总宽度 (mm);

f v 型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CN/mm勺。

6.2.6 GRC 构件在横梁上偏置使横梁产生较大的扭矩时，应进

行横梁抗扭承载力计算 。

6.2.7 沿垂直于板面方向，横梁在风荷载和重力荷载按本标准

第 5.4.7 条的规定计算的组合值作用下产生的挠度值 Ux 以及沿

平行于板面方向，横梁在重力荷载标准值作用下产生的挠度值

Uy 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铝合金型材，挠度值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Ux < l/ 180 
Uy ζ L/ 1 80 

2 对钢型材，挠度值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Ux ζ L/250 

(6 . 2.7-1) 

(6 . 2. 7-2) 

(6.2.7-3) 

Uy 三三 L/250 (6 . 2. 7-4) 

式中: l 横梁的跨度 (mm) ，悬臂构件取挑出长度的 2 倍 。

6.3 立柱

6.3.1 立柱截面主要受力部位的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铝型材截面开口部位的厚度不应小于 3.0mm，闭口部的

厚度不应小于 2.5mm; 型材孔壁与螺钉之间直接采用螺纹受力

连接时，其局部厚度尚不应小于螺钉的公称直径;

2 钢型材截面主要受力部位的厚度不应小于 3.0mm;

3 对偏心受压立柱，其截面宽厚比应符合本标准第 6.2. 1 

条的相应规定 。

6.3.2 立柱可采用铝合金型材或钢型材。 铝合金型材的表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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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材 )) GB/ T 5 2 3 7 的规定;

钢型材宜采用高耐候钢，碳素钢型材应采用热浸辞或采取其他有

效防腐措施。处于腐蚀严重环境下的钢型材，应预留腐蚀厚度 。

6.3.3 上柱与下立柱之间应留有不小于 15mm 的缝隙，闭口型

材可采用长度不小于 250mm 的芯柱连接，芯柱与立柱应紧密配

合。芯柱与上柱或下柱之间采用机械连接方法加以固定。开口型

材上柱与下柱之间可采用等强型材机械连接。

6.3.4 当多层或高层建筑中跨层通长布置立柱时，立柱与主体

结构的连接支承点每层不宜少于一个;在混凝土实体墙面上，连

接支承点宜加密。

6.3.5 在楼层内单独布置立柱时，其上下端均宜与主体结构饺

接，宜采用上端悬挂方式; 当柱支承点可能产生较大位移时，应

采用与位移相适应的支承装置。

6.3.6 应根据立柱的实际支承条件，分别按单跨梁、双跨梁或

多跨饺接梁计算由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产生的弯矩，并应按其支承

条件计算轴向力 。

6.3.7 承受轴力和弯矩作用的立柱， 其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

N , M 
一+一-ζ f
A n γWn 

式中 :N 立柱的轴力设计值 CN) ; 

M一一立柱的弯矩设计值 CNmm) ; 

An 一--立柱的净截面面积 Cmm2 ) ; 

(6. 3.7) 

Wn 一一立柱在弯矩作用方向的净截面抵抗矩 (mm:l );

y 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取1. 05; 

f一一型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fa或 fs CN/mm勺。

6.3.8 承受轴压力和弯矩作用的立柱，其在弯矩作用方向的稳

定性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

N 
~À + 三三 fγW(l - o. 8N/ NE ) 

(6 . 3. 8-1) 

N. = π2ι4 
一 一
ι 1. lA2 (6. 3.8 < 2)

43 



式中 : N←-立柱的轴压力设计值 CN) ; 

I'h_一一临界轴压力 ( N) ; 

M一一立柱的最大弯矩设计值 CNmm) ; 

?一一弯矩作用平面内轴心受压的稳定系数，按表 6 . 3. 8 

采用;

A 立柱的毛截面面积 Cmm2 ) ; 

W一一在弯矩作用方向上较大受压边 的毛截面抵抗矩
、
A

n m f
，
、
、

A 长细比:

E一一钢材的弹性模量 ( N/mm2 ) ;

y-一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取1. 05 ; 

j一一型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CN/mm勺。

表 6. 3.8 轴心受压柱的稳定系数 φ

钢型材 饵1型材
l主主11I lt

6063-T5 6063-T6 
λ Q235 Q345 6063/\ 丁5 606 1-T6 

6061 -T4 6063/\-T6 

20 O. 97 。 _ 96 。 _ 94 0_ 93 0_ 96 0_ 95 

40 0_ 90 O. 88 0_85 (L 80 O. 86 O. 82 

60 O. 81 O. 73 。 _ 72 0_ 65 0_ 69 O. 58 

80 0_ 69 0_ 58 0_ 57 0_ 1[8 0.48 O. 38 

90 O. 62 Ü. 50 0. 50 '0. 41 O. 39 0. 31 

100 O. 56 。.4 3 。 . 43 O. 35 0.33 O. 25 

110 0. 49 O. 37 O. 38 O. 30 0.28 0. 21 

120 0. 44 。 . 32 。 . 33 O. 26 0. 24 0. 18 

130 O. 39 O. 28 。 . 29 O. 22 0. 20 O. 16 

140 O. 35 O. 25 O. 26 O. 20 0.1 8 0.1 '1 

150 0. 31 。 . 21 。 . 23 0.1 7 O. 16 O. 12 

6.3.9 承受轴压力和弯矩作用的立柱，其长细比 A 不宜大

于 1 50 0

6.3.10 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立柱的挠度限值 Ulim 宜按下列

44 



规定采用 :

1 对钥合金型材，挠度值应符合下式要求 :

U lirn = L/ 180 (6 . 3. 10-1) 

2 对钢型材，挠度值应符合下式要求 :

Ul inl 二 L/250 (6 . 3. 10-2 ) 

式中 : L 跨度 (mm) ，悬臂构件取挑出长度的 2 倍 。

6.3.11 横梁可通过角码、螺钉或螺栓与立柱连接。 角码应能承

受横梁的剪力， 其厚度不应小于 3mm; 角码与立柱之间的连接

!峰、钉或螺栓应满足受剪和受扭承载力要求 。

6.3.12 立柱与主体结构之间每个受力连接部位的连接螺栓不应

小于 2 个，且连接螺栓直径不宜小于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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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RC 带肋板结构设计

7. 1 面板

7. 1. 1 对于由竖向和横向加强肋所围成的板区格， 当面板的短

边边长 l x与长边边长 ly之比小于 O. 5 时，其面板应力按单向板计

算;当面板短边边长与长边边长之比大于或等于 O. 5 时，其面板

应力按双向板计算。

7. 1. 2 当按单向板设计时，面板在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

用下产生的截面应力标准值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两端简支或一端简支一端固定 :

2 两端固定 :

qkl~， 
σk = 0. 75 IT 

qkl~， 
σk=0.5Iγ 

(7 . 1. 2- 1) 

(7. 1. 2-2) 

式中 :σk一一面板在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产生的截面

应力标准值 CN/mm勺 ，即 σk 分别代表 σGk 或 σwk

或 σEk;

Cf k 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标准值 (N/mm2 ) ，

即Cfk 分别代表 qC;k或 Wk 或 qEk ;

lm 区格内面板短边净跨 (mm);

h一一面板板厚 (mm) 。

7. 1. 3 按双向板设计时，面板在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

下产生的截面应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

6mqkl~ 
σk -~ 

式中: lx二一板区格面板短边边长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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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一一沿短边方向弯矩系数， 由面板长宽比 LjLy按本标准

附录 D确定 。

7. 1. 4 面板受温湿度作用产生的截面应力标准值宜按本标准第

5. 3. 7 条和第 5 . 3 . 8 条的要求确定 。

7.2 加强肋

7.2.1 作用于 GRC 面板的荷载应按三角形或梯形分布传递到

加强肋上(图 7. 2.1 a 和图 7 . 2 . 1b) ，作用于加强肋的计算荷载

应按等弯矩原则转化为等效均布荷载。

(a) 方形板 (b) 矩形板

图 7.2. 1 板面荷载向肋传递示意

7.2.2 各种加强肋计算截面的翼缘计算宽度 br (图 7 . 2 . 2) 应

按下列规定确定 :

{r叫 .Icr均主
| b 1 b, 1 1 b ' l b, J 

(a) 边跨单层肋计算截面 (b) 边跨箱形肋计算截丽

{吃34豆

(c) 中跨箱形肋计算截面

图 7.2 . 2 各种类型加强肋计算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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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翼缘所在区格内的净跨尺寸小于或等于 48h r 时 ， br应

取 1 /2 净跨尺寸;

2 当翼缘所在区格内的净跨尺寸大于 48h r时 ， b r应取 24h r 。
7.2.3 加强肋在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产生的截面应

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

Mk 
σk 二百11in

(7.2. 3) 

式中 :σk一一加强肋在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产生的截

面应力标准值 (N/mm勺 ，即 σk 分别代表 σl;k或 σwk

或 σEk;

Mk一一加强肋按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计算的弯矩

标准值 (Nmm) ，即 Mk 分别代表 M(;k 或 Mwk

或 MEk ;

Wm川 加强肋截面受拉区边缘弹性抵抗矩 (mm勺，取较

小值。

7.2.4 加强肋受温湿度作用产生的截面应力标准值宜按本标准

第 5 . 3. 7 条和第 5. 3. 8 条的要求确定。

7.3 极限状态设计

7.3.1 GRC 面板和加强肋应分别进行承载力验算和抗裂验算。

7.3.2 GRC 面板和加强肋应分别进行挠度验算，面板和加强肋

的挠度值之和不应大于 L!300 。

7.3.3 当进行 GRC 构件锚固受拉和受剪承载力设计时， GRC 
锥体破坏受拉、 劈裂破坏受拉承载力标准值或 GRC 边缘樱形体

破坏受剪、剪撬破坏受剪承载力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GRC 锥体破坏受拉、 劈裂破坏受拉承载力标准值或

GRC边缘模形体破坏受剪、 剪撬破坏受剪承载力标准值应按本

标准第 5 . 8. 8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

2 计算所得的 GRC锥体破坏受拉、劈裂破坏受拉承载力

标准值应符合本标准第 5 . 8 . 1 条的规定;计算所得的 GRC 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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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形体破坏受剪、剪撬破坏受剪承载力标准值应符合本标准第

5 . 8 . 2 条的规定;对于后锚l 固抗震设计， GRC 锥体破坏受拉、

劈裂破坏受拉承载力标准值和 GRC 边缘模形体破坏受剪、剪撬

破坏受剪承载力标准值应符合本标准第 5 . 8 . 6 条的规定 。

7.3.4 对于 GRC 锚固拉剪复合受力承载力的设计，其锚固拉

剪复合受力承载力标准值应符合本标准第 5 . 8 . 4 条的规定;对于

后锚固抗震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第 5. 8. 6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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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RC 背附钢架板结构设计

8.1 GRC 面板

8. 1. 1 GRC 面板采用纵横相互平行排列的柔性锚杆的支承形式

可简化为点支承结构(图 8. 1. 1) 。

仁___l.______!f

μ~ 
图 8. 1. 1 任一板区格内的计算简罔

8. 1. 2 GRC 面板在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板区格截

面产生的最大应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qkL~ 
σk =0. 7312IT (8. 1. 2) 

式中 :σk一一面板在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产生的截面

应力标准值 CN/mm勺 ，即 σk 分别代表 σGk 或 σwk

或 σEk;

qk一一重力荷载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标准值 CN/mm2 ) ，

即 qk 分别代表 qGk或 Wk 或 qEk;

Ln -- 板区格长边净跨 (mm);

h一一板区格面板厚度 (mm) 。

8. 1. 3 GRC 面板受温湿度作用产生的截面应力标准值直按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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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柔性锚杆的实际约束工况或按本标准第 5.3 . 7 条和第 5 . 3 . 8 条

的要求确定 。

8. 1. 4 GRC 面板应分别进行承载力验算和抗裂验算 。

8. 1. 5 GRC 面板与 L 形锚杆采用预埋锚固，其锚固承载力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GRC 面板与 L 形锚杆的锚固承载力应采用试验方法确

定，其中，柔性锚杆的锚固受拉承载力标准值和重力锚杆的锚固

受剪承载力标准值应按本标准第 5 . 8. 7 条的规定计算;

2 所计算的锚固受拉承载力应符合本标准第 5 . 8 . 1 条的规

定 。 其中， GRC构件的锚阳拉力设计值应依据 GRC 构件传递到

锚固处的各种荷载按基本组合计算;

3 所计算的锚固受剪承载力标准值应符合本标准第 5.8 . 2

条的规定 。 其中， GRC 构件的锚罔剪力设计值应依据 GRC 构件

传递到锚固处的各种剪力按基本组合计算 。

8. 2 背附钢架设计

8.2.1 龙骨截面主要受力部位的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非轴拉受力状态的龙骨，其截丽的宽厚比应符合本标准

第 6.2 . 1 条的规定;

2 热轧钢型材的有效厚度不应小于 3mm。

8.2.2 龙骨直采用钢型材。 钢型材宜采用耐候钢 ; 碳素钢型材

应热浸镀钵或采取其他有效防腐措施。 处于潮温或腐蚀条件下的

钢型材，可按计算厚度增加 lmm 为设计厚度。

8.2.3 柔性锚杆和重力锚杆与龙骨的连接宜采用焊接或佼接，

其连接承载力应能保证 GRC 面板所受到的各种荷载可靠地传递

到相应龙骨上。

8. 2.4 作用于龙骨上的荷载应根据 GRC 面板在龙骨上的支承

状况以及龙骨之间的传力途径计算确定。

8.2.5 承受轴力和弯矩作用的龙骨，其承载力应符合本标准第

6.3 . 7 条的规定;当轴力为压力时 ， 其在弯矩作用方向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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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本标准第 6. 3. 8 条的规定 。

8.2.6 不承受轴力的龙骨，其截面受弯承载力和|受剪承载力应

分别符合本标准第 6 . 2 . 4 条矛i]第 6 . 2 . 5 条的规定 ; GRC 面板在

龙骨上偏置使龙'自 产生较大扭j;l~时，尚应进行龙骨受扭承载力

计算 。

8.2.7 龙骨之间的连接应能承受 GRC 面板的各种荷载和作用

及绕龙骨形心轴的扭转力 。

8.2.8 背附钢架应.ìtt行挠度验算，其挠度限值为 l/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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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制作加 工

9. 1 一般规定

9. 1. 1 GRC 构件生产单位应具备相应的生产工艺设施和必要的

试验检测手段，并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

9. 1. 2 GRC构件制作前，应根据设计要求、工艺要求和质量标

准进行技术交底，并应制定相应的生产方案。

9.2 GRC 构件制作

9.2.1 GRC构件制作前应进行产品图的设计，产品图应与安装

图相一致。

9.2. 2 GRC 构件产品图应标识构件尺寸、预埋件及背附钢架对

应位置、构件剖面、细部详图、材料名称及规格等信息 。

9.2. 3 制作 GRC 构件的模具应有足够刚度和尺寸精度且不吸

水 。 投人生产前应对模具进行验收。 应选用对 GRC 构件表面无

污染的隔离剂并均匀涂覆。

9.2.4 浇筑成型宜选用自流平或自密实浆料或采取内外辅助振

动工艺进行密实 。

9.2.5 带有背附钢架的 GRC 构件在完成喷射或浇筑作业后应

立即装配， 应采取必要的承托和定位措施，装配应按产品设计图

纸进行。

9.2.6 GRC浆料初凝后应静置养护，不含丙烯酸乳液的 GRC

构件应采取保湿措施，养护温度不宜低于 100C 。

9.2.7 GRC 构件应达到设计强度的 50% 以上方可脱模，脱模

时不应采用局部应力过于集中的方法， 当构件特殊或尺寸太大无

法采用人工脱模时，应在构件中哩!入专用脱模套管或套环，借助

起吊设备以及脱模辅助装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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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脱模后自然养护时间，硅酸盐水泥基 GRC 构件不应低

于 7d，硫铝酸盐水泥基 GRC 构件不应低于 3d 。 低于标准温度时

养护时间应适当延长。

9.3 金属构件加工

9.3.1 钢构件的加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 )) GB 50205 的有关规定;钢构件焊接、螺栓连接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冷弯薄壁型

钢结构技术规范 )) GB 500 1 8 及 《钢结构焊接规范 )) GB 5066 1 的

有关规定 。

9.3.2 铝合金型材构件加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铝合金结构

设计规范 )) GB 50429 的有关规定 。

9.3.3 GRC 构件生产企业应配置金属构件加工需要的场地和设

施，加工好的金属构件不应产生变形。

9.3. 4 金属构件加工制作应符合设计要求，与 GRC构件装配前应

检验尺寸偏差、安置点位置、焊接质量、防锈涂层或镀辞质量等。

9.4 检验

9. 4.1 GRC 构件不应有严重缺陷，对于一般缺陷应在工厂内修

复后方能出厂。

9.4. 2 GRC构件的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外墙板)) JC/ T 1057 或 《玻璃纤维增强水

泥 CGRC) 装饰制品 )) JC/ T 940 及表 9.4. 2 规定 。

表 9. 4 . 2 GRC 构件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钢架位置偏差

预挡!件、孔、糟位置偏差

允许偏差 (mm)

::!::5 

::!::5 

检验方法

尺量检查

尺量检查

9.4.3 金属构件的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4. 3 的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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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4.3 金属构件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边 l~ 士 1 0 尺tt检查

对角线差 4二 1 0 尺盘检查

连接件、文承{lÞ1m工尺寸 士5 尺量检查

孔、根li位置 士 10 尺量检查

翘Iftl =二 5 位线尺量检查

9. 4. 4 GRC构件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GRC构件每班生产的同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玻璃纤维

增强水泥外墙板 )) JC/ T 1 057 或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 CGRC) 装

饰制品 )) JC/ T 940 要求制作试验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玻璃

纤维增强水泥性能试验方法 )) GB/ T 15231 的规定进行相关性能

测试。 测试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

2 生产企业应建立满足日常检测要求的实验室，生产期间

每天应对测试样板进行测试，检测的结果在工程竣工后一年内应

进行保存。

9. 4.5 GRC构件的色差应符合建筑外观效果要求 。

9. 4. 6 GRC 构件验收合格后，应在产品的显著位置设置标识，

标识的内容应包括产品编号、制作日期、合格状态、生产企业名

称等信息 。

9.5 搬运和堆放

9.5.1 GRC 构件搬运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GRC 构件的搬运应次数最少化，应根据产品的形状、尺

寸和重心，采取合理的搬运措施 ;

2 搬运期间，构件应避免受到因振动、碰撞或挤压导致的

局部应力集中;

3 搬运过程中应采取人身安全和对产品的必要保护措施，

对于特殊产品应制定专门的质量安全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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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GRC 构件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根据 GRC 构件造型特点按位置顺序进行堆放，应避

免构件产生变形、破损或开裂。 支承性 、 填充性以及防护性材料

不应对构件产生损坏、污染;

2 应设置专门的堆放场地，场地应平整、坚实 ， 并应留有

足够的中转空间和运输通道;

3 堆放在成品区的 GRC构件应采取必要的包装保护措施，

应避免淋雨或与土、油、侵蚀性气体、焦油或烟雾直接接触 ;

4 对使用衬垫或支架等支承构件，支承点应为安装预埋件

位置。 当两个构件需叠放时，接触位置应放置缓冲材料;

5 雨期和寒冷天气应采取防雨淋、防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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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装施 工

10. 1 一般规定

10. 1. 1 安装 GRC 构件应在主体工程验收后进行，现场满足安

装条件后方可施工。

10. 1. 2 进场的 GRC 构件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设计要

求 。 安装前应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10. 1. 3 安装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

2 编制依据;

3 施工进度计划;

4 材料与设备计划;

5 安装方法;

6 安装顺序;

7 检验方法;

8 安全与文明施工措施。

10. 1. 4 GRC构件施工作业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温度应在 OOC 以上;

2 雨雪天气和 6 级以上大风天气不得作业;

3 安装作业上下方不应同时有其他作业。

10. 1. 5 GRC构件的安装应与屋面、墙体保温施工和门窗安装

等工种协调配合。

10. 1. 6 GRC构件安装施工安全措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10.2 运输和现场堆放

10.2.1 GRC 构件装卸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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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C构件的装卸顺序应与安装顺序相符。

2 装卸 GRC 构件时应有保护措施， GRC 构件与包装紧固

材料之间应有保护材料。

3 装卸设施应根据产品造型或包装特点确定，除较小产品

可用人工装卸外，应采用专用托盘和支架井应采用叉车或吊机进

行装卸。 当采用吊机进行装卸时，宜将吊点设置在包装支架上。

4 叠放时应确定竖向力的传递方向，必要时应使用专用支

架。 当长条形板竖向放置时，两端应有侧向水平支撑。

5 装卸过程应轻缓平稳。

10.2.2 GRC构件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运输方案应根据项目特点制定，对于超宽、超高或造型

特殊的构件应采取安全措施 ;

2 在运输车辆上应放置适当的垫块，同时应确定构件码放

位置，在运输途中包装箱、托盘、支架应平稳;

3 运输车辆应满足产品装载和造型尺寸限制的要求，应采

取防止产品移动、倾倒、变形的固定措施，应进行合理的固定和

捆扎;

4 运输时应采取防止构件损坏的措施，对产品边角部位及

捆扎固定的接触部位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10.2.3 施工现场 GRC 构件堆放措施应符合本标准第 9 . 5. 2 条

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应规划堆放区域，不宜与其他建筑材料或设备混放。

构件应按安装顺序编号依次堆放 。

2 现场应采取防尘、防污、防水保护措施，施工车辆、机

械或其他作业应避免对构件造成意外破坏。

10.3 施工准备

10.3.1 施工现场 GRC 构件、安装辅件及主体结构上的锚固件

应进行检查验收。

10.3.2 GRC 构件安装前应对主体结构进行现场测量和对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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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结构和墙体进行检查，对影响安装的结构误差及其他问题应

向相关部门报告并及时处理。

10. 4 安装施工

10. 4.1 GRC构件应通过支承结构与主体结构连接。 GRC 构件

与支承结构应采用插槽连接或螺栓连接，严禁现场焊接。

10.4.2 支承结构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11昆凝土结构应采用预埋锚固或后锚固;

2 钢结构宜采用螺栓连接，在焊缝防腐措施能保证的情况

下也可采用焊接;

3 除小型构件或墙体经过事先设计和处理的情况下，不宜

将 GRC 构件直接安装在砌体结构上 。

10.4. 3 支承结构与主体结构焊接部位的防腐应符合设计要求 。

10. 4. 4 竖向连续分布构件宜自下而上安装，竖向不连续分布的

构件可同时在不同层次作业。 横向连续构件的安装顺序应根据误

差进行分配，宜从边角开始安装 。 环窗构件的安装顺序宜为窗台

→窗边窗顶。

10.4. 5 柱式 GRC 构件可一点吊装，横向尺度大的 GRC 构件

应采用两点或多点吊装 。 吊点设置应平衡。

10.4.6 有背附钢架的 GRC 构件，吊点数量和位置应根据背附

钢架刚度和构件的形状确定 。 吊装点应布置在钢架上，吊装荷载

不应作用到构件或锚杆上。

10.4.7 无背附钢架的 GRC 构件吊装点不宜采用安装预埋件替

代，应设置专门吊点，或内置吊装螺母或埋入吊装钢索等 。

10. 4. 8 GRC构件就位后经测量确定三维方向的位置和角度都

应在允许误差范围内，方可固定。

10.4.9 每个 GRC 构件均应独立与主体结构或支承结构连接，

不得承受上部或邻近 GRC 构件的荷载。

10.4.10 檐线、腰线、窗台线等横向 GRC 构件，应有不小于

3%的排水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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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 支承结构与主体结构连接应在围护墙体和屋面的保温

层和防水层施工前完成。 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倒序施工，对破坏的

保温层和防水层应填充封堵。 安装 GRC 构件时，严禁踩踏、碰

撞和破坏保温层和防水层 。

10.4.12 GRC 构件接缝允许偏差内，可将部分安装偏差在构件

接缝中调整。

10.4.13 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与其他围护墙体之间的接缝宜

采取嵌缝处理。

10.4.14 对于 GRC 复合板外墙，宜采用双重止水构造，在密

封胶嵌缝之前应粘结止水胶条。 止水胶条宜为空心胶条，两侧应

粘结到 GRC构件上 ， 其外径尺寸应大于缝宽。

10.4.15 GRC 构件接缝处理应先修整接缝、清除浮灰。 嵌缝时

构件应干燥，不宜在雨雪天气作业。

10.4.16 嵌缝应填充饱满、深度一致。

10.4.17 GRC 构件与墙体接缝及其与其他围护材料的接缝处理

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

10.4.18 GRC 构件安装过程中出现的局部缺棱掉角、表面污染

问题，应进行修补或去污处理 。

10.4.19 元涂料装饰要求的 GRC 外墙，应在接缝密封胶施工

完成后进行防护处理。 所用防护剂不宜改变 GRC外墙外观，且

不得影响密封胶的粘结性能或与密封胶发生反应。

10.4.20 GRC 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应按隐蔽工程验收 。

10.5 安装质量要求

10.5.1 GRC构件与主体结构的净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GRC 构件背面与预制?昆凝土结构净距不应小于 40mm ，

与现浇混凝土结构净距不应小于 50mm;

F.() 

2 GRC构件背面与钢结构净距不应小于 10mm;

3 对于高层或不规则结构，净距不应小于 50mm;

4 柱套与柱子之间净距不应小于 75mm;



5 GRC 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点在上下、左右、前后三个

方向内的调节空间净距不应小于 25mm。

10.5.2 安装效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后的 GRC 外立面应线条清晰、层次分明、表面平

整、由面过渡光滑，横向构件应保证平直度，竖向构件应保证垂

直度，整体效果应达到建筑设计要求;

2 GRC 构件表面应洁净，表面颜色和质感应符合样板

要求;

3 GRC 构件间接缝应平直、均匀，不得有歪斜、错台及边

角损坏。

10. 5.3 安装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平面内， GRC 构件与建筑轴线的距离偏差不应大

于 12mm;

2 立面 3m 高度 GRC构件立面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5mm;

立面 15m 高度 GRC 构件立面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10mm; 立面

30m 高度 GRC构件立面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20mm;

3 单个 GRC 构件顶部标高与设计标高偏差不应大于

10mm，相邻构件顶部标高偏差不应大于 5mm;

4 GRC构件长度小于或等于 6m 时，接缝宽度与设计宽度

偏差不应大于 5mm ; GRC 构件长度大于 6m 时，接缝宽度与设

计宽度偏差不应大于 10mmj

5 相邻 GRC构件面内错台偏差不应大于 5mm:

6 与主体结构相连的连接件定位偏差不应大于 5m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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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验收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工程验收应包括技术资料复核、现场检查和抽样检验。

11. 1. 2 相同设计、材料、工艺和施工条件的 GRC 外墙应以

1000m2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1000m2应划分为 1 个检验批，超过

10000m2 的以 3000m2为→个检验批。 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应少于 5

处，每处不应少于 10m2 。

11. 2 进场验收

11.2.1 施工单位应提供符合设计要求的相关证明文件，包括经

审批的设计图纸、生产厂家的型式检验报告。

11. 2. 2 进场验收应检查 GRC 构件产品合格证，钢构件、连接

件材质证明及合格证，安装密封胶合格证等文件资料。

11. 2. 3 GRC 构件应进行性能复试 ， 复试应由 GRC 供应商提供

与施工项目配方及生产工艺一致的测试板，检测机构应按现行行

业标准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外墙板 )) JC/ T 1 057 或《玻璃纤维增

强水泥 CGRC) 装饰制品 )) JC/ T 940 进行检测 。 复试应在 GRC

构件正式投产后进行，每项工程宜复试 1 次，特殊要求应在合同

中明确 。

11. 2. 4 设计或合同有要求时应提供密封胶与 GRC 材料的相容

性测试报告。

11. 2. 5 GRC外墙工程涉及的各类材料进场应按设计要求及相

关质量标准验收，并应进行验收记录 。 进场验收记录表可按本标

准附录 E 填写 。

11.2.6 进场 GRC构件应进行外观、包装、尺寸抽查，抽查比

例不应小于 1 % C件数或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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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中间验收

11. 3. 1 GRC外墙工程应进行阶段性施工质量的中间验收，并

应填写验收记录。 中间验收记录表可按本标准附录 E 填写 。

11. 3. 2 中间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GRC 构件的造型、尺寸、表面效果应符合设计或样板

要求 ;

2 GRC构件的预埋件、锚固件、连接件、安装孔、槽应符

合设计要求;

3 GRC 构件与主体结构连接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必须

牢同;

4 GRC外墙工程的保温、防水、防污、防火、防雷的处理

应符合设计要求;

5 GRC 外墙密封施工和接缝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6 GRC构件安装质量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第 10.5 节的规定 。

11. 4 竣工验收

11. 4.1 GRC 外墙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将其表面全面清洗干净。

11.4. 2 GRC 外墙工程竣工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1 通过审查并经建筑设计单位确认的有关 GRC 外墙设计

罔纸、结构计算书、设计变更文件二等;

2 进场验收及中间验收阶段相关联的合格证、检测报告、

验收记录;

3 设计单位提出检测要求的涉及 GRC 构件中预埋件、锚

罔件、连接件拉拔及剪切性能检测报告;

4 隐蔽工程中 rElJ验收记录;

5 设计单位提出检测要求的涉及外墙系统性能的检测报告;

6 现场安装的施工记录 ;

7 GRC 外墙工程竣工验收表;

8 其他合同有要求的质量保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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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主控项目

11.4.3 GRC外墙总体造型、表面效果应符合设计或样板要求 。

检验数量 : 全数检验 。

检验方法 : 观察。

11. 4. 4 GRC外墙及主体结构的预埋件、锚固件、连接件应符

合设计要求 。

检验数量:按批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材料进场记录;检查隐蔽工程中间验收

记录。

11. 4. 5 GRC构件与主体结构连接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必须

牢固 。

检验数量 : 按批检验 。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隐蔽工程中间验收记录。

11. 4. 6 GRC外墙工程的保温、防水、防污、防火、防雷的处

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验数量 : 按批检验。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中间验收记录。

11.4.7 GRC外墙密封施工和接缝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 : 按批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 ; 淋水试验;检查施工记录和中间验收

记录。

11. 4. 8 GRC 外墙安装偏差应符合本标准第 10 . 5 . 3 条的规定 。

检验数量:按批检验。

检验方法 : 观察;测量;检查施工记录和中间验收记录。

E 一 般项 目

11. 4. 9 GRC 外墙嵌缝(含开放式外墙板的明缝及滴水线) 应

横平竖直，表面应光滑、平整、无污染 。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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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

11. 4. 10 GRC外墙整体颜色应统一，局部色差和修补痕迹应在

6m 距离观察不明显。

检验数量:全数检验 。

检验方法:观察。

ll. 4.11 面板表面应无凹坑、缺边掉角、开裂、破损、斑痕、

污染等 3m距离可见明显缺陷 。

检验数量 : 全数检验 。

检验方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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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维修与保养

12.1 一般规定

12. 1. 1 GRC 外墙工程竣工验收时，施工单位应向业主提供

GRC 使用维护说明书，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施工方的保修责任及后期服务项目;

2 定期检查、维护、保养要求;

3 使用注意事项。

12. 1. 2 GRC外墙工程的保修期不应少于 2 年 。

12. 1. 3 GRC外墙表面检查、清洗、维护和保养应根据 GRC 使

用维护说明书进行，高空作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高

处作业安全技术规程 )) JGJ 80 的有关规定 。

12.2 检查与维修

12.2.1 GRC 外墙工程竣工验收后一年，应对 GRC 外墙进行一

次检查，此后每 5 年检查一次，使用 10 年后应每 3 年全面检查

一次，检查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 GRC 构件出现变形、错位、 松动时，应进一步检查

该构件对应的隐敲构造;

2 GRC 外墙安装结构、连接件、连接螺栓、预埋件、锚'罔

件、锚'罔块连接应可靠，应无锈蚀并不应危害结构安全等;

3 GRC外墙嵌缝应无脱胶、开裂和老化，应无渗漏情况;

4 GRC 构件应无结构性裂纹;

5 GRC 外墙表面应无污染情况及防水效果良好。

12.2.2 对检查中发现的结构安全隐患应根据 GRC 使用维护说

明书进行维修或更换 。

12.2.3 对检查中发现的局部破损、螺栓松动、连接件锈蚀、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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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胶损坏等应及时维修。

12.2.4 在地震、台风、火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应进行全

面检查。

12.3 清洗和保养

12.3.1 GRC板面应避免受到人为污染和破坏，板面应清洁。

12.3.2 应在防护剂防护效果有效年限期满或实际防护效果已经

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进行防护剂的再次施工 。

12.3.3 GRC 外墙的清洗周期应根据地域及产品表面污染的实

际情况确定，不应少于每年 1 次，直采用中性清洗材料，不宜使

用具有腐蚀性的清洗材料。

12.3.4 建筑投入使用后应避免对产品的二次破坏。 当需对

GRC外墙进行钻孔、切割、调整产品与结构连接方式等处理时，

应制定施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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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耐候钢强度设计值

A.O.l 耐候钢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A. 0 . 1 确定 。

表 A.O.l 耐候钢强度设计值 CN/rnm2
) 

钢号
厚度 r 屈服强度 抗=tv.强度 抗剪强度 承FB茧度

(mm) σ当 j 育 f、! ( " 

,:;:;;16 235 2J6 125 295 

J6<t:;:;;40 225 207 120 29 5 
Q2:l5N H 

40< /:;:;;60 215 198 11 5 295 

t> 60 215 198 115 295 

t:;:;; 16 295 271 157 344 

16< 1:;:;;40 285 262 152 344 
Q295N H 

40< ,:;:;;60 275 253 147 344 

60< ,:;:;; 100 255 235 136 344 

t王三 1 6 355 327 189 402 

1 6< ， ~二40 345 317 184 402 
Q355N H 

40< ,:;:;;60 335 308 179 402 

60< 1:;:;; 100 325 299 173 402 

,:;:;; 16 460 414 240 45 1 

16< ,:;:;;40 450 405 235 45 1 
Q460N H 

40< ' :;:;;60 440 396 230 451 

60< t:;:;;100 430 387 224 45 1 

Q295GN H ' :;:;;6 295 27 1 157 320 

(热轧) t>6 295 27 1 157 320 

Q295GN T-I L I王三6 295 271 157 353 

(热轧) ,>6 295 271 157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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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0. 1 

钢号
厚度 I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抗剪强度 承压强度

(mm) σ民 j , j " 

Q345GNH I王三6 345 317 184 36 1 

(热轧) 1>6 345 3J7 J84 361 

Q3'13GN HL t 王三6 345 :)17 184 :394 

(热轧 ) 1> 6 345 317 184 394 

Q390GN H 1~ 6 390 359 208 402 

(热轧 ) 1> 6 390 359 208 402 

Q295GNH 
1~2 . 5 260 

(冷轧)
239 139 320 

Q295GN HL 
t王二2 . 5 260 239 139 320 

(冷轧)

Q345GNH L 
t~2. 5 320 294 171 369 

(冷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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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钢结构连接强度设计值

ß. 0.1 钢结构连接的强度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钢结构连接的强度设计值应分别按表 B. 0 . 1 - 1 、B. O. 1-2 

确定 。

表 8.0.1-1 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 CN/mm2
) 

普通螺栓 承压型连援

螺栓的性能等级和 C级螺栓 A 级、 B级螺栓 高强度螺栓

掏件钢材的牌号 抗ti/. 抗剪 承斥 J元 :1'>'L 杭剪 承F辛 抗拉 抗1同 承压

J1' j~ f f j~ ft j~ J~ j飞

4. 6 级
170 140 

I\. 8 级

普通蝶、栓
5. 6 级 210 190 

8 . 8 级 400 320 

承压型连接 8. 8 级 400 250 

高强度螺栓 10.9 级 500 310 

Q235 钢 305 405 170 

构件 Q345 钢 385 510 590 

Q390 钢 400 530 615 

注 1 A 级蝶栓用于公称直径 d 不大于 24mm、螺杆公称长度不大于 10d 且不大

于 150mm 的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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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级螺栓用于公称直径 d 大于 24mm、螺杆公称长度大于 JOd 或大于

150mm 的螺栓;

3 A、 B 级蝶、栓孔的精度和孔壁表面粗糙度， C级螺栓孔允许偏差和孔壁表

面的表面粗糙度，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 )) GI3 50205 的要求 。



表 B. 0.1-2 焊缝的强度设计值 CN/mm2 )

构件钢材 对接焊缝 1￥i焊缝

焊接方法和 厚度或 抗拉和抗弯受拉 抗拉、
抗压 抗剪

焊条型号 牌号 直径 d f了 ffLI'k车~l

( mm) 
j'; f了

打L剪 J7一级、二级 三级

自动焊、 半 自 d:;;;; 16 215 21 5 185 125 160 

动焊和 E43 型焊 Q235 钢 16<之<1:;;;;40 205 205 175 120 160 

条的手工焊 40<dζ60 200 200 170 11 5 160 

自动焊、 半 自 d:;;;; 16 310 3 10 265 180 200 

7;1) :焊和 E50 型焊 Q34 5 钢 16<d:;;;;35 295 295 250 170 200 

条的手工焊 35 < d:;;;;50 265 265 225 155 200 

l斗 动焊、 半 萨1 <1:;;;; 16 350 350 300 205 220 

动焊和1 E55 型焊 Q390 钢 16< d:;;;; 35 335 335 285 190 220 

条的手工焊 35 < d:;;;;50 315 315 270 180 220 

|司ï;/J 焊、半 FI <1:;;;; 16 380 380 320 220 220 

动焊和 1 E55 型焊 Q420 钢 16< <1:;;;;35 360 360 305 2 10 220 

条的手丁-焊 35 < d:;;;; 50 3,10 340 290 195 220 

注 l 表中的一级 、 二级 、 --级是指焊缝质古1~$级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

构工程施了质量验收规范 )) G ß 50205 的规定 . 厚度小干 8mm 钢材的对接

焊缝 ， 不应采用超声探fJj确定;tf;\缝质量;等级 .

2 向 7;1)焊和半 I~I 动焊所采j刊的焊丝和l焊齐IJ. JiiZ保证;民熔敷金属力学:性 fìË不低

于现行国家标准 《埋弧焊HH民钢焊丝和仰剂 )) Gß/丁 5293 耳11 (( ~弧焊川低

合金钢焊丝和焊剂 >> Gß/ T 1 2470 的有关规定 .

3 表中厚度是指汁3斗点的钢材厚度 . 对轴心受力构件是指在~fm中较厚饭件的

厚皮。

2 当单面连接的单角钢愤轴心受力计算强度和连接时，强

度设计值应乘以折诚系数 0. 85 ; 当施工条件较差的高空安装焊

接EI寸，强度设计值应乘以折减系数 0. 90 。 当以上两种情况同时

存在时，强度设计值折减系数应连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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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预埋件设计

C. 0.1 由锚板和对称配置的直锚筋所组成的受力预埋件(图

C. o. 1) ，其锚筋的总截面面积人应符合下列规定 :

N飞 立
7
1

卜Lt 卡L书十

图c. 0. 1 铺板和直锚筋组成的预埋件示意

1 当有剪力、法向拉力和弯矩共同作用时，应分别按下列

公式计算，并应取二者的较大值 :

V N 
As 二三一一一+一一一一+， ~..~ r (c. o. 1- 1) 

一 α ，a v f" ' o. 8m,fy , 1. 3a ，的fyz

1\1 儿f
A:;:三一， ，一 + ~ ,.. r (c. 0.1 - 2) 

, ;.--- 0.8αhfy , 0.4αrαhfy z 

2 当有剪力、法向压力和弯矩共同作用时，应分别按下列

公式计算，并应取二者的较大值:

V一 O . 3N , M - O. 4Nz 
A‘ 二三一一一一一一+

~ :;:....- α ，av!y ' 1. 3αrαbfy z 
(c. o. 1- 3) 

M -O. 4Nz 
A 二三

=--- O. 4αrαbfyz 
CC. 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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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40 - o ou d (C. 0. 1-5 ) 

αb = O. 6 十 O . 25 去 Cc. 0.1-6) 

式中 :V 剪力设计值 (N) ; 

N一一一法向拉力或法向压力设计值 CN) ， 法向压力设计值

不应大于 0. 5fcA ， 此处 A 为锚板的面积 Cmm2 ) ; 

M一一一弯矩设计值 CNm时，当 M 小于 0.4Nz 时，取 M

等于 0. 4Nz ;

αr 锚筋层数影响系数，当锚筋等间距配置时， 二层取

1. 0 ， 三层取 0.9 ，四层取 0. 85;

αv 锚筋受剪承载力系数，当 αv 大于 O. 7 时，取 αv 等

于 0 . 7;

d 钢筋直径 Cmm);

t 锚板厚度 (mm);

αb一一锚板弯曲变形折减系数，当采取防止锚板弯曲变形

的措施时，取的等于1. 0; 

z一一沿剪力作用方向最外层锚筋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mm); 

f，一-1昆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N/mm勺 ，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规定

采用;

fy一一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勺 ，按现行国家标准

《温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规定确定，但

不应大于 300N/mm2 。

C. O. 2 预埋件的锚板宜采用 Q235 或 Q345 级钢 。 锚筋应采用

HRB400 级热轧钢筋，严禁采用冷加工钢筋 。

c. O. 3 预埋件的受力直铀i筋不宜少于 4 根，且不宜多于 4 层 ;

其直径不直小于 8mm ， 且不宜大于 25mm。 受'剪预埋件的直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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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可采用 2 根。预埋件的锚筋应放置在构件的外排主筋的内侧。

C.0. 4 直锚筋与锚板应采用 T 形焊。当锚筋直径不大于 20mm

时， 宜采用压力埋弧焊;当锚筋直径大于 20mm 时，宜采用穿

孔塞焊。当采用于工焊时，焊缝高度不宜小于 6mm 及 0 . 5d

(HPB300 级钢筋)或 O. 6d (HRB400 级钢筋)， d 为锚筋

直径 。

c. O. 5 受拉直锚筋和弯折锚筋的锚固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锚筋的抗拉强度时，其锚回长度应按

下式计算:

l " =寸d (C. 0. 5) 

式中: l " -- 受拉钢筋锚固长度 (mm) ;

f(~-YI昆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规定取用;当泪

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40 时，按 C40 取值;

d一一锚筋公称直径 (mm) ; 

比一一锚筋的外形系数，光圆钢筋取 O. 16 ，带肋钢筋

取 O. 140 

2 抗震设计的外墙，钢筋锚|罔长度应按本标准公式

cc. O. 5) 计算值的l. H音确定 。

3 当锚筋的拉应力设计值小于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y 时，

其锚 l司长度可适当减小，但不应小于 15 倍锚固钢筋直径。

c. O. 6 受剪和受压直锚筋的锚团长度不应小于 1 5 倍锚固钢筋

直径。 除受压直锚筋外，当采用 HPB300 级钢筋时，钢筋末端

应作 180
0

弯钩， 弯钩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 3 倍的锚筋直径。

c. O. 7 锚板厚度应根据其受力情况按计算确定，且宜大于锚筋

直径的 O. 6 倍 。 锚筋中心至锚板边缘的距离 E 不应小于锚筋直径

的 2 倍和 20mm 的较大值。

对受拉和受弯预埋件，其钢筋的间距 b、 b l 和锚筋至构件

边缘的距离 c 、 C1 均不应小于锚筋直径的 3 倍和 45mm 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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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 。

对受剪预埋件，其锚筋的间距 b、 b 1 均不应大于 300mm，且

b [ 不应小于锚筋直径的 6 倍及 70mm 的较大值;锚筋至构件边缘

的距离正 l 不应小于锚筋直径的 6 倍及 70mm 的较大值，锚筋的间

距 b、锚筋至构件边缘的距离 c 均不应小于锚筋直径的 3 倍和

45mm 的较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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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 

式中:

附录 D 双向板计算系数

双向板挠度和1弯矩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k L: 
u - μD 

M 三 mqk已

ÐL
3 

D = 12(l - J) 

111 - n1 x 十 ν m y

u一一双向板挠度 (mm)j

qk一一垂直于双向板平面的荷载标准值;

M一一双向板弯矩 (Nmm)j

lx 双向板板区格短边边长 (mm)j

D-一刚度 CNmm) j 

E一一弹性模量 CN/mm2 ) j 

h-一板厚 Cmm)j

ν一一泊松比 ;

m-一一弯矩系数;

μ 板中心点的挠度系数;

n1x一一短边板跨中心点处的弯矩系数;

n1y 长边板跨中心点处的弯矩系数。

(0. 0 .1一 1)

(0. O. 1-2) 

(0. O. 1- 3) 

(0. 0.1 - 4) 

D. O. 2 当四边简支(图D. O. 2) 时，挠度系数和弯矩系数应按

表 0. 0 . 2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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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一一一- ，

|LL 
L 一一一一一一」

←一」
图 D. O. 2 四边简支计算简图

表 D. O. 2 四边简支挠度系数和弯矩系数

Lj lv μ II1 x Ul y Lj L, μ 711 x 

O. 50 0. 01013 0. 0965 。 . 0 1 74 0.80 。.00603 0. 056 1 

O. 55 0. 00940 0. 0892 。 . 02 1 0 0.85 0. 00547 O. 0506 

0.60 0. 00867 0.0820 0.0242 O. 90 。 . 00496 O. 0456 

0.65 0. 00796 0.0750 0.0271 O. 95 0. 00449 0. 04 10 

O. 70 0. 00727 0. 0683 0.0296 ]. 00 0. 00406 O. 0%8 

O. 75 0.00663 0.0620 0.0317 

注 ] 使饭的受荷面受压者弯矩系数为正;

2 变位方向与荷载方向相同者挠度系数为正 。

1I1v 

0. 0334 

0. 0348 

。 . 0358

0. 0364 

0. 0368 

D. 0. 3 当三边简支 、 一边固定(图 D. O. 3 ) 时，挠度系数和l弯

矩系数应按表 D. O. 3 取值。
2 

μy 

> ~ 

因 D.0. 3 气边简支、 一边问定计算简阁

l一间定边; 2一简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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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O. 3 三边简支 、 一边固定挠度系数和弯矩系数

lx/ l y ly/ lx μ μn阶X rn ,‘ ln lOll.1X m y 

o. 50 0. 00488 。 . 00504 0. 0583 0. 0646 0. 0060 
O. 55 0.0047 1 0.00 -1 92 0. 0563 0.06 18 。 . 008 1

O. 60 0.00453 。 . 00472 0. 0539 O. 0589 0. 0104 
O. 65 0.00432 0. 00448 O. 05 1:3 O. 0559 0. 0126 
O. 70 0. 004 10 0. 00422 。. 0 1\ 8 5 0. 0529 0. 0148 
。 75 。 . 00388 0. 00399 0.0457 0. 0496 0.0168 
0. 80 0. 00365 0. 003 76 0. 0428 0. 0463 0. 0.187 
0.85 0. 0031\ 3 0. 00352 0. 0400 0. 043 1 0. 0204 
O. 90 。 . 003 2 1 O. 00329 0.0372 。 . 0400 0. 0219 
O. 95 0. 00299 O. 00306 0. 0345 0. 0369 0.0232 
1. 00 1. 00 0. 002 79 0. 00285 0. 03 19 0. 0340 0.0243 

O. 95 0. 00316 0. 00324 。 . 0 324 0. 0345 0.0280 
O. 90 O. 00360 0. 00368 。 . 03 28 0.0347 0. 0322 
0.85 O. 00409 0. 004 17 0. 03 29 0.0317 O. 0370 
0. 80 0. 00464 0. 00473 0. 0326 0.0343 0. 0'[24 
0.75 0. 00526 0. 00536 0.0319 0. 0336 0. 0485 
O. 70 0. 00596 0. 00605 0.0308 0. 0323 0. 0553 
。.65 0. 00670 0. 00680 0. 0291 0. 0306 0. 0627 
O. 60 0. 00752 0. 00762 0. 0268 。 . 0289 0. 0707 
O. 55 0. 00838 。 . 00848 0.0239 O. 0271 0. 0792 
O. 50 0.00927 0. 00935 O. 0205 0. 02 t19 0. 0880 

注 1 使板的受荷面受Æ者弯矩系数为正，反之为负 :

2 变位方向与荷载方向相同者挠度系数为正;
3 μmax一一最大挠度系数;
4 mxnUDi一一-短边板跨内最大挠度系数，
5 rn yrnax←÷二长边板跨内最大统度系敛;

6 m; 固定边中点沿 lx 方向的弯矩系数。

Inymax 

0. 0063 
0. 0087 
0. 0111 
0.0133 
0.0154 
0.0174 
0. 0193 
。 . 02 11

0. 0226 
0. 0239 
0. 024 9 
0.0287 
0.0330 
O. 03 78 
0. 0433 
。 . 04 94

0. 0562 
0. 0637 
0. 0717 
0. 0801 
0. 0888 

, 
rl1 x 

O. 1212 
O. ]] 87 I 
0. 1158 
O. ]] 24 
0.1 087 
0. 1048 

-0. 1007 
0. 0965 

- 0. 0922 
二0 . 0880

一0 . 0839

0.0882 
0. 0926 

-0. 0970 
- 0.1 0 14 
• O. 1056 

。 .1 096

一O . ]1 33 
一O. ]] 66 

O. 1193 
-0. 1215 

D.O.4 当对边简支、对边固定(图 0. 0 . 4) 时，挠度系数和弯

矩系数应按表D. O. 4 取值 。
2 

μL斗 l足

图 D. 0 . 4 对边简支 、 对边固定计算简图
l 固定边; 2 简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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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0.4 对边简支、对边固定挠度系数和弯矩系数

LxlLy I ,/ L, μ 111 x. 

O. 50 0. 0026 1 0. 04 16 

O. 55 O. 00259 0.0410 

O. 60 0. 00255 0. 0402 

O. 65 0.00250 0. 0392 

O. 70 0. 00243 0.0379 

。 . 75 0. 00236 O. 0366 

O. 80 0. 00228 。 . 035 1

O. 85 0. 00220 0.0335 

O. 90 0. 002 J 1 。 . 03 1 9

O. 95 0. 0020 1 0. 0302 

1. 00 1. 00 0. 00 192 0. 0285 

0. 95 0.00223 0. 0296 

O. 90 0. 00260 0. 0306 

O. 85 。 . 00303 0. 03 H 

O. 80 0. 00254 0. 03 19 

O. 75 0. 004 13 0. 032 1 

O. 70 0. 00482 0.03 18 

O. 65 0. 00560 0.0308 

O. 60 0. 00647 0. 0292 

O. 55 0. 00743 0. 0267 

0.50 0.00844 0. 0234 

注 1 使饭的受荷面受压者弯矩系数为正， 反之为负;

2 变位方向与荷载方向相同者挠度系数为正;

3 固定边中点沿 1，方向的弯矩系数。

rn y 

0.0017 

0. 0028 

0. 0042 

0. 0057 

0. 0072 

0. 0088 

0. 0103 

0. 0118 

0. 0133 

0. 0146 

0. 0158 

0. 0189 

O. 0224 

0. 0266 

。 . 03 16

0. 0374 

0. 044 1 

0.05 18 

0. 0604 

O. 0698 

0. 0798 

F 
7γ飞 来

- 0. 0843 

-0. 0840 

。 . 0834

。 . 0826

-0. 08 14 

一0 . 0 7 99

一0 . 0782

- 0. 0763 

0. 0743 

O. 0721 

- 0. 0698 

0. 0746 

一0 . 0797

0. 0850 

- 0. 0904 

- 0.0959 

- 0. 1013 

- 0. 1066 

O. 11 J4 

-0.11 56 

- 0. 门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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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GRC 外墙分项工程验收表

E.O.l 进场验收记录应符合表 E. 0. 1 的规定 。

表 E.O. l GRC 材料进场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检验日期

生产厂家 检验批次

验收数盘 件 . m 2 抽检比例 % 

检验项目
书11检产品

检验结果
编号

夕阳见 尺寸 包装 其他

检验结论

施工单位质检员 建设(监J.ljlJ单位

斗室主于'栏

作 月 日 作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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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2 中间验收记录应符合表 E. o. 2 的规定 。

表 E.O.2 GRC 外墙分项安装工程中间验收记录

t程名称

施工单位

检验批次都位 批次数量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

!也T.单位 施工单位

验收结论 检验员 年月 日

监理单位 I阳 启j

验收结论 丁，程师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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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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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2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3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 GB 50011 

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S ((钢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17 

6 ((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 GB 50018 

7 ((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 GB 50057 

8 ((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ìì GB 50176 

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ì GB 50189 

10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205 

11 ((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 ì) GB 50429 

12 ((钢结构焊接规范 )) GB 50661 

13 ((优质碳素结构钢 ì) GB/ T 699 

14 ((碳素结构钢 )) GB/ T 700 

IS ((铝合金建筑型材 )) GB/ T 5237 

16 ((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焊剂 )) GB/ T 5293 

17 ((埋弧焊用低合金钢焊丝和1焊剂 )) GB/ T 12470 

18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钵层技术要求及试验方

法 )) GB/ T 13912 

19 ((硅剧和改性硅酬建筑密封胶 ìì GB/ T 14683 

20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性能试验方法 )ì GB/ T 1523 1 

21 ((建筑用硅酣结构密封胶 )) GB 16776 

22 ((建筑幕墙 )) GB/ T 21086 

23 ((石材用建筑密封胶 )) GB/ T 23261 

24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 JGj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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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JGJ 26 

26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JGJ 75 

27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 JGJ 80 

28 ((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 JGJ 99 

29 ((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 JGJ/ T 132 

30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JG] 134 

31 ((1昆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 JGJ 145 

32 (( 聚氨酶建筑密封胶 )) JC/ T 482 

33 (( 混凝土接缝用建筑密封胶 )) JC/ T 881 

34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 (GRC) 装饰制品 )) JC/ T 940 

35 ((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外墙板 )) JC/ T 1057 

36 (( 混凝土结构工程用锚固胶 )) JG/ T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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